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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宄以 Ｎ 市三名 困境儿童保护事件为例 ， 通过文献分析 、 访谈法与参与

式观察法等方法 ， 探宄 目前政府 、 社区及社会组织等在困境儿童社会保护服务机

制中存在哪些问题 ， 并提出改进这些 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 以期更好的为完善困境

儿童社会保护服务提供依据或借鉴 。

研宄发现 ， 困境儿童社会保护服务机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 问题 ：

一

是

政府层面 ， 我国发现报告机制 、 监护权制度不健全 、 缺乏危险评估机制 ， 导致无

法将许多处于危机中或有潜在危险的困境儿童立即带离险境 ， 另外 ， 相关部门联

动机制不完善 ， 困境儿童后期安置困难 ， 政府对困境儿童及有关困境儿童保护的

社会组织投入不足 ；
二是社会组织层面 ， 社会工作者人员缺乏 ， 专业能力不足 ，

且社会公众对社工的认知度较低 ；
三是社区层面 ， 社区儿童保护工作者无暇顾及

儿童保护且危机意识不强 。 因此 ， 政府需加大保护力度 ， 完善部门联动机制 ， 规

范困境儿童社会保护工作流程 ， 社会组织吸收专业社工人才 ， 提升专业水平 ， 社

区建立儿童服务中心 ， 加强宣传 ， 健全志愿者服务队伍 ， 动态管理困境儿童档案 ，

各部门形成合力共同构建
一

套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困境儿童社会保护机制 。

关键词 ： 困境儿童 ， 社会保护 ， 服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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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绪论


第 １ 章 绪论

１ ． １ 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人 口 流动规模的不断增大 、 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速 ， 出现了 数量逐

年增加的
“

困境儿童
”

， 他们的生存 、 发展 、 参与与受保护等权益未得到全面保

护 ， 亟需 国家和全社会共同参与提供完善的 困境儿童社会保护服务 。 近年来 ， 我

国 多起儿童受虐待和忽视导致严重伤害或死亡的案例 引起政府 、 社会和学术界对

困境儿童保护 问题的关注 ， 特别是 ２０ １ ３ 年 ６ 月 南京
“

饿死女童案
”

在多方知情

的情况下却没有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 致使两名幼女被活活饿死 。 这在一定程度上

表明我国对儿童虐待与忽视缺乏足够的认识 ， 现有的制度和服务也不足以对困境

儿童进行有效保护 ， 凸显了 我国困境儿童社会保护服务机制 中存在漏洞 ， 导致困

境儿童的权益
一

再受到侵害 。

根据第六次人 口普查数据 ，
２０ １ １ 年我国 ０

－

１ ４ 岁儿童总数为 ２
．
２２ 亿人 ， 占人

口 总数的 １ ６ ．６０％
；
０ －

１ ８ 岁 的未成年人总数为 ２ ． ７９ 亿人 ， 占人口 总数 ２０ ． ９３％ 。 其

中半数以上儿童分布在农村地区 。 另外 ， 全国有 ７ １ ．２ 万孤儿 ， 加上其它类型的

困境儿童 ， 民政部估计全国困境儿童数量大概有数百万 。 自 ２０ １ １ 年起 ， 每年 １ ２

月 １ ２ 日是
“

困境儿童关注 日
”

，
己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困境儿童群体 。

我国 目 前与困境儿童保护工作相关的文件主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 、 《 中华人民共和 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 《 中华人民共和 国 民法 》 等 ，

这些法律文件虽然都对困境儿童 问题有所涉及 ， 但对保护 困境儿童的责任主体的

划分并不 明确 ， 也没有清晰地设定某
一

个专门 的部门或机构开展困境儿童社会保

护工作 ， 同时缺乏完善的针对困境儿童社 会保护 的配套服务机制 。

为 了加快推进我国 儿童福利 的发展 ，
２０ １ ３ 年民政部启动 了首批全国未成年

人社会保护试点工作 ， 确定 ２０ 个地区作为试点 。 ２０ １４ 年 Ｎ 市成为全国第二批试

点地区之一 ，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工作 ， 连续下发 《关于成立

Ｎ 市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 和 《Ｎ 市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

作实施方案 》 等政策 ， 成立由 民政 、 公安 、 司法等 １４ 个部门组成的 Ｎ 市未成年

人社会保护工作领导小组 。 ２０ １ ６ 年 ５ 月 １ 日 《Ｎ 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 正式推

行实施 。 试点工作明确 了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的对象为本市户 籍的 ， 基本权益失去

保障或受到侵害的困境儿童 ， 明确构建
“

市
一

区
一街道一社区

”

四 级保护网络 ，

探索建立
“

预防 、 发现 、 报告 、 评估 、 处置
”

五位
一

体联动反应机制 ， 推动建立

“

以家庭监护为基础 、 社会监护为保障 、 国家监护为补充
”

的监护制度 ， 形成
“

家

庭 、 社会 、 政府
”

三位
一体的困境儿童社会保护网络 。 目 前这项工作正在积极推

进中 ， 但是近期类似 ２０ １ ３ 年吸毒母亲饿死女童案的事情又在 Ｎ 市发生 ， 同样是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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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毒家庭 ， 当居民报告后社会各部门立即采取了措施对三名困境儿童进行 了保

护 。 虽然避免了不幸事件的发生 ， 但是政府 、 社区及社会组织等在提供服务的过

程中依然存在不少漏洞 。 因此 ， 本研宂 旨在通过对该事件进行深入的调查与 了解 ，

探宄 目 前政府 、 社 区及社会组织等在困境儿童社会保护服务工作中存在哪些问

题 ， 以及如何去改进这些问题从而更好的为完善困境儿童社会保护服务提供依据

或借鉴 。

１ ．２ 研究意义

结合 目前的社会现实以及对相关文献的查阅发现 ， 我国针对困境儿童的相关

保护工作开展时 间较短 ， 国 内对此方面 问题的研宄较少 ， 尤其缺乏通过具体案例

对实际服务机制 的研宄 。 因此 ， 本研宄是
一项具有探索性的研宄 。 研宄意义在于 ：

一

是理论意义。 当前 ， 学术界主要从困境儿童救助机构设置、 困境儿童社会

保护服务等事后救助方式等视角研究困境儿童的保护 ， 对困境儿童社会保护事前

预警问题的研宄甚为缺乏 ， 尤其是服刑人员子女问题往往被学术界边缘化 。 而困

境儿童的社会保护不仅需要通过建立相关法律制度 ， 更需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对

其给予指导 。 本研究从 Ｎ 市三名困境儿童保护中 出现的 问题入手 ， 分析 目 前困

境儿童社会保护存在的问题 ，
比如在儿童保护工作过程中 ， 政府 、 家庭和社会各

自 的职责 、 边界在哪里 ？ 政府如何授权社会组织介入存在困境儿童的家庭 ， 而社

会组织又将介入到何种程度等 ， 力求通过探宄这些问题为今后处理困境儿童社会

保护问题提供相应的理论经验借鉴 。

二是现实意义 。 目 前困境儿童社会保护工作尚处于试点起步阶段 ，
工作的时

间较短 ， 还未积累充足的实践经验 ， 而本研宄可以对实际生活中某个具体的困境

儿童保护工作提供借鉴参考 。 比如针对某个具体案例 ， 政府、 社区 、 社会组织等

部门到底应该如何介入 ？ 经过哪些步骤 、 程序 ？ 相关部门又将如何作为等 。

１ ．３ 文献雛

１ ．３ ．１ 国外研究综述

西方的许多国家福利制度比较完善 ， 在对困境儿童的社会保护方面进行了大

量有益的探索 ， 取得了丰富的研宄成果 ， 并且许多西方国家己经建立了相对完善

的困境儿童社会保护制度 ， 积累了十分丰富 的困境儿童社会保护工作经验 。

在国外困境儿童社会保护的研究中 ， 社区保护是其中
一

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

国外针对困境儿童社区保护研宄多集 中在儿童虐待和侵害儿童权益的预防及保

护研宄等方面 。 ＨｅｓｔｂａｅｋＡ Ｄ（ １ ９９９
）认为 ， 瑞典的网络之家是防止儿童遭遇困境

的非常有用 的实践模式 ， 它 以社区为平台 ， 整合社会工作者 ， 社区工作者从社区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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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结构对儿童及其家庭进行支持 ， 使儿童能够留在 自然家庭中健康成长 。

１

美

国的 Ａ ｌｅｘａｎｄｅ ｒＲ（ １ ９９５ ） 认为社区儿童保护 中心是从事儿童保护工作的专 门机

构 ， 中心里的工作人员都是儿童保护工作专业人员 ， 他们熟识儿童保护工作理念 ，

明确儿童保护的相关知识 ， 包括儿童暴力 、 儿童虐待 、 儿童忽视以及儿童剥削 的

表现 ， 以及他们受伤害的程度 ， 并能熟练掌握对受伤害儿童的保护工作 ， 包括采

取紧急庇护 、 监护权转移等 。

＠
英国 的 Ｄａｖｉ ｅｓＬ （ ２００４ ） 认为 ， 有效的保护儿童

需要双重策略 ： 预防和保护 ， 这两个概念并不是互斥的 ， 而能引导儿童保护政策

向有利的方向发展。 社 区在儿童保护方面最主要的作用是预防 ， 具体做法是建立

保护性的网络体系 ， 并在这种社区保护性网络体系的支持下 ， 保护由 于在社会经

济体系下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困境儿童 。

＠

在西方发达国家 ， 除 了政府 、 社区等作为困境儿童社会保护的
一

个主体 ， 社

会组织参与困境儿童的保护也 日渐成为
一

种趋势和主流 。 政府支持的主体作用体

现在立法 、 政策支持和资金拨款等支持 ， 具体操作儿童保护实务的
一

般是社会组

织 。 社会组织利用其 自 身的优势与特点 ， 为困境儿童提供了 多方面的保护 。 Ｏ
＇

ｋａｎｅ

Ｃ（ ２００３ ） 通过研宄指出 ， 社会组织提供很多方面的社会保护 ， 包括住宿 、 寻找

寄养家庭 、 技能培训及道德文化教育等 ， 提供保护的途径主要有三种 ： 通过儿童

保护中心提供 ， 通过街道提供和通过社区提供 。

？

１ ．３．２ 国内研究综述

我国 目 前困境儿童社会保护工作刚刚起步 ， 无论是理论研宄还是具体的实践

措施都非常缺乏 ， 尽管也做 了许多 困境儿童社会保护方面有益的探索 ， 并取得 了

一定成绩 ， 但相对于 目 前中 国 国情的需要还是远远不够的 ， 困境儿童社会保护工

作仍需要继续探索 。

一

、 关于困境儿童社会保护现状的研宄

目 前 国 内越来越多 的学者对 困境儿童社会保护 的现状进行研 究 。 刘文等

（ ２０ １ ３ ） 对我国 目 前针对特殊群体儿童的儿童保护现状进行了分析 ， 认为我国 目

前针对困境儿童的社会保护现状是 ：制度滞后 、 无应急措施、 相关职能部门职能

有限 、 缺乏儿童的生命安全教育等 。 通过剖析现状 了解到 ， 困境儿童社会保护在

我国还没有得到真正 的重视 ， 家庭缺乏生命和生存教育的观念 ， 儿童缺乏 自我保

ｄ
Ｈｅｓ ｔ ｂａｅ ｋＡＤ ． Ｓｏ ｃ ｉａ ｌＢａｃｋ

ｇ
ｒｏｕ ｎｄａｎｄＰ ｌ ａｃｅｍｅｎ ｔＣｏ ｕｒｓｅ

－ Ｔｈｅ Ｃａｓ ｅ ｏ ｆＤ ｅｎｍ ａｒｋ
［
Ｊ

］
．Ｉ ｎｔｅｒｎ ａｔ ｉｏｎａ ｌ Ｊｏ ｕｒｎａｌｏｆ

Ｓｏｃ ｉａ ｌ Ｗｅ ｌｆａｒｅ ，２ ００２， ８
（
４

） ：
２６７

－

２ ７６

＾

Ａ ｌｅ ｘａｎ ｄｅ ｒＲ ．Ｒｅ ｃｅｎ ｔ ｌｅｇａ ｌｔ ｒｅｎｄ ｓ ｉｎｃ ｈｉ ｌｄ ｓｅｘ ｕａ ｌａｂｕ ｓ ｅｃａｓ ｅｓ ：Ｄ ｉｒｅｃ ｔ ｉｏ ｎｆｏ ｒｃｈ ｉ ｌ ｄ
ｐ

ｒｏｔｅｃ ｔ ｉｏｎｗｏｒｋ ｅｒｓ
［
Ｊ

］
．Ｃｈ ｉ ｌｄ＆

Ａｄｏ ｌｅｓ ｃｅｎ ｔＳｏｃ ｉａ ｌ Ｗｏ ｒｋＪｏｕｒｎ ａｌＪ９９５， １ ２ ｛ ３） ：２２ ９
－

２４０

Ｄ ａｖ ｉｅ ｓＬ／Ｔｈ ｅ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 ｃｅｂｅ ｔ
ｗｅｅｎｃ ｈｉ ｌｄａｂ ｕｓ ｅ ａｎ ｄｃｈ ｉ ｌ ｄ

ｐ
ｒｏｔｅ ｃｔ ｉｏ ｎｃｏｕ ｌｄｂｅ

ｙ
ｏｕ

＇

：ｃ ｒｅａｔ ｉｎｇ 
ａ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ｔ

ｙ
ｎ ｅ ｔｗｏ ｒｋ

ｏｆ
ｐ

ｒｏ
ｔｅｃ ｔ ｉ

ｖ ｅａｄ ｕｌ ｔｓ
［
Ｊ

］
．Ｃｈ ｉ

ｌｄ
Ａｂｕｓｅ Ｒｅｖｉ ｅｗ， ２００４ ，

１ ３
（
６

）
：

４ ２６
－

４３２

＾
Ｏ

＇

ＫａｎｅＣ ． Ｓｔ ｒｅｅｔａｎｄＷｏ ｒｋ ｉｎｇＣｈ ｉ ｌｄ ｒｅｎ

＇

ｓＰａｒ ｔ ｉｃ ｉ

ｐ
ａｔ ｉｏｎｉ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ｍ ｉｎ

ｇ
ｆｏ ｒ ｔｈ ｅ ｉｒＲ ｉ

ｇ
ｈ ｔｓ１

［

Ｊ
］

．Ｃｈｉ ｌｄｒ ｅｎＹｏｕｔｈ＆

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２００３ ， １ ３ （

１ ） ： １ ６７

－

１ ８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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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意识 ， 社会缺乏普遍的儿童保护网络 ， 国家缺乏专门 的儿童保护机制 。

＠
柏

文涌 （ ２０ １ ３ ） 指出我国困境儿童的工作处于不断的探索与改进之中 ， 新的工作体

系和网络在逐步建立 ， 新的工作模式和方法在不断探索和完善 ， 工作的规范性 、

针对性和实效性也在不断增强 。 其主要从法律、 政府 、 非政府组织 、 公民个人四

个层面来阐释 目 前困境儿童救助现状 ， 认为 目 前儿童津贴制度尚在探索中前行 ，

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 ， 困境儿童救助还没有完全纳入保障范

围 。

？
王琪 （ ２０ １ ４ ） 指 出截止到 ２０ １ ３ 年 ， 民政部发布的 《 ２０ １ ３ 年社会服务发展

统计公报 》 显示 ， 全国共有儿童收养救助服务机构 ８０３ 个 ， 其中儿童福利机构

５２ ９ 个 ，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２７４ 个 。 她认为虽然 目前我国有大量的对未成年

人救助的机构 ， 但由于法律对何种儿童适用福利院等社会救助规定不规范 ， 导致

儿童救助工作资金 、 运行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
赵佳佳 （ ２０ １ ５ ） 认为 目 前我国

困境儿童救助工作正处于不断探索中 ， 从救助领域来看 ， 国家在积极落实保障孤

儿等困境儿童基本生活的基础上 ， 从 ２０ １ １ 年开始加大对儿童学前教育的重视 ；

在救助主体方面 ， 我国 困境儿童救助工作呈现多元化 ， 国家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

整合利用 资源 ， 积极倡导社会化救助 。

？

二、 关于困境儿童社会保护措施的研宄

部分学者从监护权转移角度出发进行研究 ， 如向辉 （ ２０ １ ２ ） 对困境儿童监护

权转移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与阐述 ， 指出 目 前困境儿童监护权转移存在的 问题 ，

并且提出要完善困境儿童监护权转移的法律制度 。

？
钟玉英 （２０ １ ４ ） 通过对南京

幼女饿死事件的研宄 ， 提出完善儿童保护法律制度的操作细则 ， 提高转移监护权

的可执行度 。

？
吴国平 （ ２０ １４ ） 提出建立和完善困境儿童监护干预 、 监护权撤销

与转移制度 。 另外 ， 部分学者从建立强制报告制度角度出发进行研宄 ， 如刘向宁

（ ２０ １ ５ ）通过对南京虐童案的研究提出建立强制报告制度是我国防治儿童虐待的

当务之急 。

？
何芳 （ ２０ １ ５ ） 通过对美国的儿童保护体系进行研宄 ， 提出建议国务

院 出 台 《儿童伤害强制举报办法 》
， 规定公民在发现儿童受到伤害的情况时有举

报的义务 ， 并且建立对举报的 回应机制 ， 以鼓励公民参与举报。

？

１ ．３ ．３ 已有研究述评

国外困境儿童的社会保护工作己有多年历史 ， 取得了丰富的研宄成果 ， 并己

？
刘文 ， 刘娟 ， 张文心 ．我国儿童保护 的现状及影响 因素

［
Ｊ

］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２０ １３
（
４） ： ５２０

＊

５２４

？

柏文涌 ， 黄光芬 ， 齐芳 ．社会管理创新视域下困境儿童救助策略研究——基于儿童福利理论的视角 【 Ｊ
］

．
云南

行政学院学报 ， ２０ １ ３（２ ） ： １ ３７
－

１４０

？
王琪 ．

“

困境儿童
”

的救助——以 《儿童福利法 》 为视角
［
Ｊ

】
．
法制与社会 ， ２０ １４ （２７）

？
赵佳佳 ．我国 困境儿童救助 问题及其对策研宄 ［

Ｊ
］

．法制与社会 ，
２０ １ ５（２０ ）

？
向辉 ．困境儿童的监护权转移 ［

Ｊ
］

．社会福利 ， ２０ １ ２（２ ） ：４６－４７

？
钟玉英 ， 陈丽梅 ．从

“

南京幼女饿死事件
”

看困境儿童的保护 ［
Ｊ

］
．浙江青年专修学院学报 ，

２０ １ ４
，
２９

（
２ ） ：

１－４

？
吴 国平 ．完昔我国 困境儿童救助立法问题研宄 ［Ｊ ］

．青少年研究 ：山东省团校学报 ， ２０ １ ４ ，２ ３ （４ ）
：５２

－

５９

？
何芳 ．美国的儿童保护体系及其启示 ［

Ｊ
］

． 当代青年研宄 ， ２０ １ ５（６ ）
： １ ０３－ １０８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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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建立起完善的 困境儿童社会保护制度 ， 积累 了丰富的 困境儿童社会保护服务

工作经验 。 同 时 ， 国外学者在研究中提出 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建议 ， 其研究成果

为我国未来的困境儿童社会保护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启示与借鉴 。 另外 ， 国外 己经

充分认识到社区 、 社会组织以及专业社工的重要性 ， 政府 、 社会组织 、 社区三者

通力合作 ， 资源互补 ， 分工 明确 ， 通过专业社工的介入 ， 协调整合参与 困境儿童

社会保护的相关工作 。 而我国学术界缺乏对困境儿童社会保护的案例与模式研

究 ， 目 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救助方式或者对某类儿童的后期安置如监护权转

移 、 困境儿童的福利制度救助等的建议方面 ， 对困境儿童保护事前预防 、 发现报

告等问题的研宄甚为缺乏 ， 尤其是服刑人员 未成年子女的 问题往往被学术界边缘

化 ； 另 外 ， 从法律角度则反映 出我国对困境儿童社会保护存在着制度和体系不完

善的 问题 。 我国 困境儿童社会保护工作仍有很长的
一

段路要走 ， 除 了法律政策层

面的支持保障 ， 还迫切需要探索建立一套完整的困境儿童社会保护工作机制 ， 包

括困境儿童保护的预防 、 发现 、 报告 、 评估 、 处置机制 ， 充分发挥 以社区为平台

的困境儿童社会保护服务力量 ， 提供完善的 困境儿童社会保护服务 。

１ ．４ 研究设计

１ ．４ ． １ 概念界定

一

、 困境儿童

２０ １ ３ 年 ７ 月 １ ０ 日 ， 民政部在文件 《民政部关于开展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

度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 》 中将
“

困境儿童
”

分为残疾儿童 、 重病儿童和流浪儿童

三类 。 吴国平认为 ， 所谓困境儿童 ， 是指父母已经死亡和事实上无人抚养的 １
４

周 岁 以下的未成年人 。 他将我国 的困境儿童分为狭义的 困境儿童和广义 的 困境儿

童两大类 。 狭义的困境儿童包括孤儿 、 弃婴 、 事实上无人抚养的儿童 ； 而广义的

困境儿童还包括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 的儿童和流浪儿童 。

？
尚晓援等建构 了 困境

儿童的三级概念体系 ： 将困境儿童分为了生理性困境儿童 、 社会性困境儿童和 多

重性困境儿童 。 其中生理性困境儿童包括残疾儿童和大病儿童 ； 社会性困境儿童

包括脱离家庭环境的儿童和困境家庭儿童。

＠

可见 ， 困境儿童 内涵的界定十分丰富且不统
一

， 本研宄所指的困境儿童主要

是指因家庭贫穷及其存在 的特殊困难 、 特殊问题 ， 物质生活和精神 需求得不到应

有的保障和健康成长的 １ ８ 岁 以下的未成年孩子 ， 并采取 了根据 《Ｎ 市未成年人

社会保护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 上对困境儿童 的界定 ， 主要包括以下五类 ：

一

是流浪乞讨 ：
正在流浪乞讨 ， 或有流浪乞讨经历 ， 或被拐卖 、 拐骗胁迫 、

１

吴国 平 ．完善我 国困境儿童预防与救助 制度 问题探讨
丨几海峽法学 ， ２ ０ １ ４

（
３

）
： ３

－

１ ０

￥
尚晓援 ， 虞婕 ．建构

“

困境儿童
”

的概念体 系卬 ．社会福利 ：埋论版 ， ２０ １ ４
（
６

＞
： ５

－

８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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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骗 、 利用乞讨以及从事违法行为的未成年人 。

二是监护缺失 ： 父母双方服刑在押 、 强制戒毒 、 重病 、 重残 、 失踪 ， 或父母

一

方死亡 （失踪 ） 、 另
一方有上述情况 ， 失去有效监护的未成年人。

三是留守流动 ： 父母双方长期外出且缺乏关爱的未成年人 。

四是家庭暴力 ？

． 遭受虐待 、 暴力的未成年人 。

五是特殊困难 ： 因家庭贫困难 以顺利成长的未成年人 ， 自 身遭遇重病重残等

特殊困难的未成年人 ， 以及部分涉案未成年人 。

二 、 社会保护

根据 《未成年人保护法》 的规定 ， 社会保护与家庭保护 、 学校保护和司法保

护共同构成我国未成年人保护的体系 。 社会保护是指各类社会团体 、 企业事业组

织和其他组织及公民 ， 对未成年人实施的保护 。 其它三类保护都比较聚焦 ， 责任

主体和保护内容也很明确 ， 只有社会保护概念最为宽泛 ， 所涉范围也最广 。 Ｄａｖｉｅｓ

Ｌ 认为 ， 目 前社会层面在儿童保护方面的功能主要集中在社区儿童保护的
“

预防
”

上 ， 即指预防侵害儿童权利的事件发生的功能上 。

？
ＳａｒａｈＷｒｉ

ｇ
ｈｔ 认为 ， 社会保护

最主要的 目标就是为儿童的生存 、 发展和社会参与营造和确保
一

种安全的社会环

境 。

②

可见 ， 目 前对社会保护 的概念界定尚不够清晰 。 本研究中所指的社会保护是

特指民政部开展的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作 ， 在现行制度框架下 ， 逐步推动构

建形成
“

家庭 、 社会 、 政府
”

三位一体的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工作格局 。 首先 ， 强

化家庭的监护主体地位 ， 明确家庭在困境儿童社会保护工作中的责任和义务 。 通

过政府 、 社会各方力量为困境家庭提供监护指导 、 监护支持 、 监护随访等社会保

护服务 ， 协助监护人提升监护能力 ， 帮助其有效履行监护职责 ， 改善困境儿童的

家庭成长环境 。 其次 ， 建立多渠道发现报告机制 ， 增强家庭成员 、 社区邻里 以及

社会公众对侵害儿童权益事件的报告意识 ， 强化教师 、 医生 、 社区工作者等特殊

职责人员及亲友的发现报告义务 。 最后 ， 落实国家监护责任 ， 对困境儿童家庭帮

助落实社会救助 、 社会福利等政策 ； 对监护不力或监护缺失的困境儿童提供心理

关爱 、 教育辅导 、 监护随访等服务 ， 对事实上无人抚养的困境儿童开展委托监护 、

替代照料等服务 。 对严重侵害困境儿童权益 、 屡教不改的监护人 ， 依法采取行政

和司法干预措施 ， 撤销并转移监护权 ， 落实国家监护责任 。

三、 服务机制

机制在社会学中的 内涵可以表述为
“

在正视事物各个部分的存在的前提下 ，

协调各个部分之间关系 以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具体运行方式 。

”

机制有 以下三个特

Ｄａｖ ｉｅｓＬ／Ｔｈｅ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 ｅｅｎｃｈ ｉｌ
ｄ ａｂｕｓｅａｎｄｃｈ ｉｌ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ｉ ｏｎ ｃｏｕ ｌ ｄｂｅ

ｙ
ｏｕ

＊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ｔ

ｙ 
ｎｅｔｗｏ ｒｋ

ｏｆ
ｐ

ｒｏ ｔｅｃｔｉ ｖｅａｄｕ ｌｔｓ ［Ｊ］
．Ｃｈｉ ｌｄ ＡｂｕｓｅＲｅｖｉ ｅｗ

，
２００４

，
１３ （６） ：４２６－４３ ２

ｂｒｉｇｈｔ Ｓ ．Ｃｈ ｉ ｌ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ｉ ｏｎ ｉｎ 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 ｉｔｙ ：ａｃｏｍｍｕｎ ｉｔｙ 

ｄｅｖｅ ｌｏ
ｐ
ｍ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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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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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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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 首先 ， 机制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有效的 、 上升到理论高度的较为 固 定的运行

方法 。 其次 ， 机制本身含有制度的因素 ， 并且要求所有相关人员遵守 。 而单纯的

工作方式或方法往往体现为个人做事的
一种偏好或经验 ， 并不要求上升到理论高

度 。 最后 ， 机制
一

般是依靠多种方式 、 方法来起作用 的 。

？

服务机制 ， 是指服务系统的 内在联系 、 功能及运行原理 。

＠
本研宄 的服务机

制是指以政府为主导 ， 以社区为基础和纽带 ， 整合各方 （政府各相关部门 、 社区 、

社区居民 、 社会组织等 ） 的资源和力量 ， 协调运作的 ， 通过建立预防 、 发现 、 报

告 、 评估 、 处置
“

五位
一

体
”

的联动反应机制 ， 对困境儿童实施全面社会保护的

系统 。

１ ．４ ．２ 研究内容

本研究主要通过对 Ｎ 市三名 困境儿童提供的保护服务进行系统的分析 ， 探

宄 目前 困境儿童社会保护服务机制 中存在哪些 问题 ， 并提出完善困境儿童社会保

护服务机制的对策与建议。

具体来说 ， 本研究共分为四个部分 。 第一部分 ： 绪论部分 ， 主要包括研宄背

景及意义 、 文献综述 、 核心概念 、 研宄 内容与方法。 第二部分 ： 主要 以 Ｎ 市三

名困境儿童保护事件为例介绍 困境儿童社会保护服务机制 。 第三部分 ： 通过分析

指 出 目 前困境儿童社会保护服务机制中存在的 问题 。 第四部分 ： 提出 完善困境儿

童社会保护服务机制的对策与建议 。

１ ．４．３ 研究方法

一

、 文献分析法

文献研宄法主要是指搜集 、 鉴别 、 整理相关文献 ， 并通过对文献的研宄 ， 形

成对事实科学认识的方法 。 本研宄通过从政府及国家相关机构网站 ， 收集关于我

国 困境儿童的最新政策 ， 并利用校内 图书馆资源 ， 广泛查 阅 国 内外相关文献 ， 了

解国 内外困境儿童社会保护 的发展趋势及相关经验 。

二 、 访谈法

访谈法指通过与被访谈对象的交流与沟通 ， 及时 了解服务对象的相关情况 ，

以便服务策略的调整 。 本研究 以笔者在 Ｎ 市 Ｔ 未成年人保护与服务中心实习 的

契机 ， 对 Ｎ 市三名 困境儿童社会保护服务的情况进行了解 ， 对于
一

些 问题与相

关机构管理者 、 专业社会工作者以及其他相关人员进行沟通 、 了解与总结 。

访谈对象主要分为 ： Ｘ 区法院工作人员一名 （ＷＰ ），
Ｈ 社工服务 中心工作

°

机制 ， ３ ６０百科 ［ＥＢ ／ＯＬ ］． ｈ ｔｔ
ｐ

： ／／ｂａ ｉ ｋｅ ． ｓｏ ． ｃｏｍ／ｄｏｃ ／３２ ５５ ０４９
－

３４２９６２ ２ ． ｈ
ｔ
ｍ ｌ

＊

服务机制 ， ３ ６０ 百科 ［ＥＢ／ＯＬ ］． ｈ ｔｔ
ｐ

： ／／ｂａ ｉｋｅ ． ｓｏ ． ｃｏｍ／ｄｏｃ／７ ８５０４６４ －

８ １ ２４５ ５９ ． ｈｔｍ ｌ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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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一

名 （ ＧＪ ） ，Ｔ 未成年人保护与服务中心工作者两名 （Ｚ ，Ｌ ）
， 社区工作者

两名 （ ＹＬ ，ＸＢＰ ） ， 社区居民 １ ０ 名 （均为随机选取 ） 。

三 、 参与式观察法

参与式观察法 ， 就是研究者深入到所研宄对象的生活背景中 ， 在实际参与研

究对象 日 常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所进行的观察 。 本研究通过对 Ｎ 市三名 困境儿童

提供的保护服务进行系统考察 ， 笔者以社工的身份实地参与 困境儿童入户评估的

实习活动 ， 详细了解具体工作的开展情况 ， 有助于笔者系统全面的认识困境儿童

社会保护机制 的运行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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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章 困境儿童社会保护服务机制个案研究

为 了更好的研宄困境儿童社会保护服务机制 ， 本研究选取 了Ｎ 市三名 困境

儿童的保护事件做深入的个案研究 。 该个案的典型性在于 ： 第
一

， 该事件在 ２ ０ １ ６

年 ５ 月 １ 日 《Ｎ 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 正式推行实施之后不久 ， 属于社区居民主

动发现并报告 的 困境儿童案例 ；
第二 ， 该案例涉及吸毒服刑人员子女的监护权问

题 ， 目 前尚缺乏这样具体的个案研宄 ； 第三 ， 针对这三名困境儿童提供的服务中

涉及到跨区域跨部 门的合作与协调 。 本研究将在相关访谈资料的基础上详细介绍

此个案的服务过程 ， 进而深入探究困境儿童社会保护 的服务机制 。

２ ． １ 个案基本情况

２ ． １ ． １ 家庭成员基本情况

父亲 ４２ 岁 ， 因贩毒被一审判决死刑 ， ２０ １ ５ 年被捕 ， 现收押于 Ｎ 市看守所 。

母亲 ４ １ 岁 ， 因涉嫌贩毒于 ２０ １ ５ 年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 ， 判决书寄回原籍 ，

因其当时 尚在哺乳期故实施监外执行 ， 于 ２０ １ ６ 年 ７ 月份到期并收监 。 夫妻育有

三个儿子 ， 大儿子 ２０ １ １ 年生 ， 无出生证明 。 二儿子 ２０ １ ２ 年生 ， 有 出生证明 。 小

儿子 ２ ０ １ ４ 年生 ， 无 出生证明 。 父母双方于 ２０ １ ５ 年离异 ， 双方签署了离婚协议书 ，

协议三名儿童由女方抚养 ， 由 男方提供生活费 。

大儿子
一

直由奶奶照顾 ， ２０ １ ５ 年无处可去的母亲带着其它两个孩子住到奶

奶家 ， 奶奶年级大了 ， 身体也不好 ， 有糖尿病 ， 高血压 ， 冠心病等多种疾病 ， 而

且做过心脏支架手术 。 每月 退休金仅有 ２７０ ０ 元 ， 没有低保 ， 所 以监护能力有限 ，

不能很好地照顾三名儿童 。 孩子有个姑妈
一

直和奶奶居住 ， 后于 ２０ １ ６ 年 ４ 月 因

吸毒被捕 ， 之前会帮忙照顾奶奶与孩子们 。 母亲原是单亲家庭 ， 孩子的外公再婚

和继外婆在
一

起 ， 因母亲难 以管教 ， 多年前两位老人 己与她断绝往来 ， 并且明确

拒绝抚养 、 教育三名儿童 。 在母亲监外执行期间 ， 虽然孩子可以和母亲住在
一

起 ，

但是母亲经常莫名消失 ， 甚至夜不 归宿 。 两名孩子至今没有户 口 ， 因此无法上幼

儿园 。 另外 由于生活不规律 ， 三名儿童养成 白天睡觉 、 晚上活动的习惯 ， 日夜颠

倒 ， 非常不利于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 。

综上可知 ， 三名困境儿童所处的家庭关系具有
一

定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 运用

家庭结构 图可 以简单直观的表示其家庭关系 ， 如图 １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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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三名 困境儿童的家庭结构图

２ ． １ ．２ 家庭环境与经济状况

三名儿童的家住在
一

楼 ， 房间 内 昏暗 、 潮湿 、 闷热 、 凌乱不堪 ， 白天也要开

着灯 ， 家里 的被子堆在一角 ， 墙壁上潮湿发霉 ， 家庭环境十分糟糕 。

家庭成员均没有低保 ， 主要经济来源是奶奶每 月 ２７００ 元的退休金 。 由于姑

妈在进戒毒所前一直与奶奶
一

起居住 ， 没有工作 ， 没有收入来源 。 家庭除 了每月

支出 水电费外 ， 奶奶还
一

直在帮姑妈缴纳社会保险费 ， 支 出共计 １ ３ ００ 左右 ， 此

夕卜 ， 还需支付看守所中父亲的生活费 ， 其余用作生活费 。 奶奶
一

度欲将房子卖掉 ，

用于治病 、 养老和后期租房 。

２ ．２ 发现报告

２０ １ ６ 年 ７ 月 １ ９ 日 Ｎ 市 Ｘ 社区某居民通过拨打某新闻 热线反映 ， 在小区 内

有三个小男孩经常在小 区花园 向 居民要东西吃 ， 孩子周 围没有家长的监管 ， 这让

人十分担心 ， 他们希望某新闻广播能够报道此事 ， 呼吁社会共 同关注关心这三名

儿童的成长 。 就这样这三名儿童的生活状况才被人们知晓 ， 社会各部门 、 机构才

采取措施进行干预 。

当 时 ， 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在居民报告后立即在小 区花 园找到 了这两个孩

子 ， 哥哥五 岁 ， 弟弟三岁 ， 两个孩子比同龄人矮瘦不少 ， 在居 民的指 引下该记者

找到孩子的家 ， 房子位于一楼 ， 屋里阴暗潮湿 ， 破旧不堪 ， 室 内温度如同蒸笼 ，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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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 的孩子
一

岁半 ， 正光着身子躺床上睡觉 ， 流 了
一

身的汗 ， 孩子母亲靠在床头

打盹 。 母亲称家里穷 ， 自 己也忙照顾不 了孩子 ， 因此三个孩子上户 口 的事情就
一

直拖延 了 ， 母亲究竟在忙什么 ， 问她也含糊其辞 。 据邻居们反映 ，
三个孩子 日常

几乎没有家长来看管照顾。 邻居 １ ：


“

他们每天都在这个广场上 ， 中午三十多度

的时候他还是在这个广场上 ， 也没有人管 ， 有的时候我们吃东西的时候给点给他

吃 。

”

邻居 ２ ：
“

天天在这玩 ， 我给他东西吃 ， 问我要糖果什么我也给他吃 ， 有

时候玩到晚上 １ １ 点才 回家 ， 没人管他 ， 这个小孩我真 的为他掉泪 。

”？

２ ．３ 评估

针对这三名儿童的特殊情况 ， 该记者紧急联系 了Ｎ 市三家未成年人社会保

护机构进行联合保护与救助 ， 最小 的孩子 由 Ｎ 市 Ｃ 儿童公益服务中心与母亲签

订协议后 ， 采取紧急带离照料措施 。 两个稍微大
一

点 的孩子 由 Ｎ 市 Ｈ 社工服务

中心协助家庭监管 ，
Ｎ 市 Ｔ 未成年人保护与服务 中心则迅速展开父母案情评估等

工作 。 另外 ， 该事件及时反映给了 区 民政局 ， 区 民政局于 ７ 月 ２５ 日 召集了包括

民政 、 街道、 社区 、 派出所 、 律师 以及社会组织等部门紧急开会 ， 决定对这个家

庭启动调查评估与保护救助工作 。 经过会议初步探讨分析可知 ， 目 前三名儿童主

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问题 ， 包括 ：

１ 、 三名儿童存在落户 问题 。 目 前 由于父母 己经离异 ， 加上奶奶不承认和这

三名儿童的血缘关系 ， 妈妈和奶奶的落户 意愿不统
一

等 ， 造成三名儿童一直没有

户 口 。 而户 口没有落实会直接影响到儿童今后的入学以及低保、 困境儿童补贴等

政策福利待遇享受 ， 会给儿童的生活带来很多不便 。 因此 目 前解决三名儿童的落

户 问题是
一

个 比较重要的 内容 。

２ 、 三名儿童 的危险评估问题 。 当媒体、 社工及警察上门时并没有对这三名

困境儿童进行危险评估 ， 而社会组织中的社工督导在了解情况之后一直很担心儿

童的安全问题 ， 认为儿童可能正处于危险之中 ， 她们担心母亲不能很好的照顾孩

子 ， 担心母亲是否会毒瘾发作 ， 而奶奶又多种疾病缠身 ， 难以胜任照顾这两个幼

小 的孩子 ， 万一奶奶身体有意外 ， 随时都可能出现严重的危险 。 在这种情况下 ，

三名 儿童很容易发生意外伤害 。 因此 ， 出于这种担心 ， 督导指导 Ｈ 机构社工即

刻给民政部 门写 了 申请书 ， 申请立即将孩子带离家庭 。 如果根据己有法律政策 ，

可 以考虑对母亲监护权的剥夺 ， 但从 申请剥夺到剥夺生效 ， 这个过程中孩子的危

险没有
一

个法律 、 法规 、 政策可授权相关工作者能够这样做 ， 故三名儿童的生活

环境是否安全也是一个需要认真评估的问题 。

？
任芳 ． 父母涉毒三个幼童无人看管 无辜的孩子 谁来管 ［ ＥＢ／ＯＬ ］

．

ｈｔ ｔ
ｐ

：／ ／ｎｅｗｓ ．ｓ ｚ２ａｉｘ ． ｃｏｍ／ｎ ｅｗｓ ｓｈｏ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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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三名儿童后期安置问题 。 就 目 前三名儿童监护情况来看 ， 明显存在监护

缺失的问题 。 未成年的监护缺失 ， 不仅包括父母的监护失能 ， 也包括父母因有监

护能力 ， 但因各种原因不愿或不能履行监护义务的情形 ， 比如父母常年在外打工 、

父母因违法犯罪被羁押等 。

°
此事件中 ，

三名儿童的父亲服刑在押 ，

一

审判决死

刑 ， 无法履行监护义务 。 母亲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 ， 在 ２０ １ ６ 年 ７ 月被收

监 ， 奶奶年纪大身体不好 ， 没有监护意愿和监护能力 ， 外公与继外婆也没有监护

意愿 。 即在家庭中父母存在监护缺失 ， 而家庭中 的其他监护系统 ， 包括隔代的垂

直监护和横 向监护也是不太可能的 。 因此在户 口落实之后 ， 需要考虑这三名儿童

的安置问题 ， 因为母亲若犯毒瘾或收监后无人照顾儿童 ， 儿童很可能面临危险 ，

这种判刑但是未收监的过渡阶段恰恰是 目 前困境儿童保护机制 中没有解决好的 。

因此需要调查是否有监护意愿与监护能力 的亲属来抚养与照顾这三名儿童 ， 如果

没有就需立即将儿童带离家庭 。

２ ．４ 处置

２ ．４ ．１ 落户方案与安置方案

在会议上 ， 针对这三名儿童落户 的 问题 ， 区 民政局局长提 出制定落户方案的

几点原则和注意事项 ： 第
一

， 跨区域合作 。 该案例涉及到 Ｎ 市的两个辖区 ， 两

区要相互协助解决问题 。 联合两区民政 、 街道 、 派出所以及市未保中心共同探讨 ；

第二 ， 充分考虑三名儿童后期监护的 问题 ， 结合父母双方的现状以及监护能力确

保后期监护 ， 并且充分发挥政府的托底职能 ； 第三 ， 无论户 口 落入何处 ， 在户 口

落实之前 ， 要充分做好奶奶和三名儿童的照顾工作 。 在会议上经过各部 门的共同

商讨 ， 制定 出如下方案 ：

落户方案
一

： 户 口落入奶奶家所处街道 。

三名儿童的母亲考虑到后期孩子的教育 问题 ， 欲将儿童户 口落入奶奶家所处

街道。 但是该方案却面临三个现实的问题 ： 第一 ， 孩子如果落户奶奶名下 ， 奶奶

担心母亲会间接拥有房产权 ， 对奶奶的房子造成一定的威胁 ， 另外 ， 奶奶对孩子

是否是其儿子亲生骨血存在疑问 ， 因此综合考虑 ， 奶奶不同意将三名儿童落入其

户下 。 再者 ， 奶奶正考虑卖掉房子以供 自 己看病和养老 （其意见也受亲属和邻居

的影响 ）
， 没有意愿和能力后期对三名儿童进行监护和抚养 。 第二 ， 离婚协议书

已经说明三名儿童归母亲所有 ， 派出所根据落户政策和男方的监护现状建议落户

母亲户籍处 。 按照落户程序 ， 需要提交 出生 申报 ， 按规定 出生申报只能由父母所

在地申报 。 第三 ， 奶奶所处小区社会环境存有隐患 ， 吸毒人员较多 ， 社区治安较

差 ， 对三名儿童成长不利 。

？
高敏 ．社会变迁中的儿童监护缺失与救济一以南京饿死女童事件为例

［
Ｊ
］

．青少年犯罪问题 ， ２０ １３
（
５） ：７２

－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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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户方案二 ： 户 口落入母亲户籍处 ， 或者脱离原籍落入社 区集体户 。

这个方案也存在两个现实的 问题 ： 第一 ， 母亲是单亲家庭 ， 其父亲再婚和继

母生活在
一

起 。 由于 目 前户籍所在地即将拆迁 ， 牵涉到拆迁补偿等问题 ， 继外婆

不希望母亲和孩子落入其户 口 。 第二 ， 若落入社区集体户 ， 母亲需要与外公或者

继外婆脱离关系 ， 并 出具相关声 明 。

安置方案 ： 考虑到三名儿童的安全状况 ， 决定将三名困境儿童立即安置到 Ｎ

市儿童福利院 由政府托底监护 ， 并 由母亲签字同意 ， 并且需要做好后期手续以及

法律问题相关工作 。

２ ．４．２ 方案实施

经过两区 民政局 、 相关派出所 、 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以及社区工作人员 、 Ｔ 未

成年人保护与服务 中心 的共同协商 ， 做好方案的实施。

一

、 三名儿童户 口 安置

根据父亲和母亲离婚协议书上
“

三名 儿童由母亲全部抚养
”

的约定 ， 派出所

向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做了专题汇报 ， 答复是三名儿童的户 口应该随母落在母亲

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 。 经与派出所沟通 ， 下
一

步 由该派出所负责三名 儿童的落户

工作 ， 由 Ｎ 市 Ｔ 未保 中心协助办理 。 在工作人员 收集所需 资料 ， 包括父母双方

的身份证或户 口页原件 、 父母双方的羁押证明 、 父母
一

方的委托书 、 离婚证补办

复印件 、 离婚协议复印件 （加盖公章 ） 及孩子的 出生证明 。 后于 ８ 月 ３０ 日 提交

派出所 ， 等待落户意见 。 因为需要走工作程序 ， 故一直到 １ １ 月 份才办理成功 。

二 、 三名儿童监护安置

该事件中三名 儿童的监护情况 ： １ 、 其母因贩毒罪 己被法院判刑十年零六个

月 ，
于 ２０ １ ６ 年 ７ 月 份被收监 ； 其父因贩毒罪

一审被判死刑 ；
２ 、 三名 儿童奶奶没

有抚养意愿和能力 ；
３ 、 三名儿童 的姑妈因涉毒被强制隔离戒毒 ；

４ 、 三名儿童的

外公 、 继外婆经前期沟通 ， 也没有抚养意愿 ， 拒绝照顾三名儿童 。 最后经决定将

三名儿童安置到 Ｎ 市儿童福利院 。 ７ 月 ２９ 日 （会议后第四天 ） 落实安置措施 ，

将三名儿童送入儿童福利院 ， 并做好相关手续交接 。 鉴于三名儿童还有合法监护

人 ， 儿童福利院同意将大儿子和二儿子临时抚养至 ２０ １ ６年底 ， 小儿子抚养至 ２０ １ ７

年底 。 ２０ １ ７ 年政府招募了
一

个寄养家庭照顾两个大儿子 ， 每月 给予生活补贴 四

千多元 。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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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章 困境儿童社会保护服务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３ ．１ 政府层面

３丄 １ 发现报告机制不健全

从 Ｎ 市三名 困境儿童事件来看 ， 居民首先发现该三名儿童在小区花园 内 向

其他居民要东西吃 ， 孩子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 ， 继而向媒体反映了这个事情 。 首

先 ， 居民对于疑似儿童受侵害事件是有责任感的 ， 其报告给媒体的行为是值得肯

定的 ， 虽然不如报告给未成年人保护热线直接有效 ， 但是也不失为一种及时得到

社会关注的举措 。 其次 ， 从另一个角度思考 ， 居民为什么没有将情况直接反映给

有关儿童保护的社会组织 ， 或者拨打 Ｎ 市未成年人综合服务平 台 １ ２３ ５ ５ 求助热

线电话 ， 反而第一时间将事情反映给媒体 。 在这个过程中反映了部分社会公众还

不知道 １ ２３ ５ ５ 求助热线 。 １２ ３ ５５ 求助热线电话于 ２０ １ ６ 年 ５ 月 １ 日 刚开通并 向社

会公布 ， 开通时间较短 ， 且其宣传仅仅由部分社会组织通过开讲座 、 宣传单页 、

微信公众号等形式开展 ， 作用有限 ， 仅有部分社会公众知晓 。 而西方发达国家会

利用社会上的各种公共空间 ，
比如公交车厢 、 地铁站 、 地铁车厢 、 街头大屏幕电

视 、 商场公共电视等媒介进行广泛宣传 ， 这样才能最大范 围 的让社会公众知晓 。

而我国 的公共空间 ， 更多的是张贴或者播放各类商业广告等内容 。 我们常常看到 ，

许多 网民在发现困境儿童的权益受到侵害后选择将其拍照上传到网络 ， 希望全社

会谴责这种行为并且以此为诚 ， 这种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会侵犯了儿童的隐私 ， 但

是除此之外网名并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 行动更好的使困境儿童第
一

时间免受伤

害 ， 也不知道应向哪个部 门报告更好 。

“

我 不知道 １２ ３ ５５ 啊
，
这是什 么 号码 ？ 未 成年人保护 条例 ？ 我 不知道

啊……
”

（居民 １ ）

“

遇到这种情况我可能会告诉社 区吧
，
毕竟跟社 区比较 熟

，
看社 区 有没有办

法帮助他们 。

”

（居民 ２ ）

另外 ， 我们并不能保证所有的新闻媒体工作者都能做到保护 困境儿童的权益

免受媒介的负面影响 。 目 前社会上存在一些新闻工作者和媒介机构缺乏保护儿童

权利的意识和基本法律常识 ， 他们也没有受过专业的 困境儿童社会保护方面的知

识与技能培训 ， 在报道困境儿童的事件时是否能够对困境儿童的姓名 、 照片 、 家

庭住址等能够识别该儿童身份的信息进行保密 ， 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 。

最后 ， 强制戒毒中心及三名 困境儿童所处的街道 、 社区等工作人员没有及时

发现并且报告 。 根据 ２０１ ６ 年 ５ 月 １ 日 实施的 《Ｎ 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 第三十

一

条 ：

“

社区居 （村 ） 民委员会应当 了解和掌握辖区 内未成年人的就学 、 生活等

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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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 ． ． ． ．
．

”

及第四十三条 ：

“

行政机关 、 学校 、 医疗机构 、 儿童福利机构 、 社区

居 （村 ） 民委员会等单位及其工作人 员发现未成年人遭受监护人侵害的 ， 应当立

即 向公安机关或者综合服务平台报告 。

”

有关法院 、 戒毒所及公安部门
一

旦涉及

未成年人的父母判刑 、 强制戒毒或社区监视戒毒等情况时有与未成年人保护 中

心 、 社区儿保工作者相互告知的义务 ， 社区也应该在知晓该家庭的特殊情况后立

即 向公安机关或者综合服务平台报告 ， 以便及时掌握未成年人的监护情况 。 但是

在此事件中 ， 法院 、 戒毒所等部 门没有主动向 未成年人保护 中心及社区儿保工作

者反映该家庭的具体情况 。 而社 区作为最了解该家庭情况的单位 ， 其在工作过程

中也没有重视这三名 困境儿童的生存警报 ， 所幸没有发生类似
“

南京饿死女童案
”

的事件 。

“
一般法院 不会主动也没空告诉社 区这些情况

，

只会通知社 区矫正部 门
，

和

社 区一起做工作 。 司 法局也基本上都是约 定俗成的都不告知 ，
除非是有问 题的 。

”

（法院 ＷＰ ）

总的说来 ， 目 前还未建立
一

个相对规范的困境儿童发现报告机制 ， 严重制约

并阻塞了社会力量参与困境儿童救助保护的渠道 ， 使得各部 门保护困境儿童工作

的开展十分被动 。

一

方面没有积极主动地去发现和寻找困境儿童 ， 而只是被动地

等着困境儿童前来寻求帮助 ， 白 白浪费了各个保护机构的人力物力资源 ； 另
一

方

面不能及时对困境儿童面临的危机进行干预处理 ， 使得困境儿童得不到及时有效

的保护 。 长期 以来 ， 我国在困境儿童社会保护方面都处于
“

被动应对
”

而非
“

主

动发现
”

的状态 ， 对此类案件都遵循的是
“

自 愿救助原则
”

。 其原因在于困境儿

童社会保护服务机制 中缺乏
一

个强制报告机制 。 对于父母或其他成人侵害儿童权

益的行为 ， 谁有报告义务 ， 不报告又会承担哪些后果 ， 如何报告 ， 报告给谁 ， 接

受报告的人或机构应该在多长时 间 内做 出反应等 ， 对于这些 问题 ， 都没有具体可

操作 的规定 。

３丄２ 缺乏危险评估机制

在本事件中 ， 母亲经常夜不归宿 ， 已经不能有效尽到监护人的职责 ， 而奶奶

也因多种疾病缠身不足 以有效监护孩子 ， 当儿童被发现时是处于无人看管的状

态 ， 在这种情况下孩子正处于危险边缘 ， 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外伤害 ， 造成不可

挽回 的悲剧 ， 但是 目 前我国 的法律法规不完善 ， 法律政策中缺乏可操作 的危险评

估机制 以及根据危机评估等级做 出相应的处置程序规定 。 故而只有经过危险评估

认定 儿童存在危险的情况下才能将孩子带离家庭 。 在最高人民法院 、 最高人民检

察院 、 公安部 、 民政部联合下发的 《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

若干问题的意 见 》 中规定 了七种可以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情形 ， 若想将儿童带离家

庭需要根据 《意 见 》 申请撤销母亲的监护权 ， 但是走撤销程序需要
一

段时间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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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 ， 儿童如若继续生活在家庭中很有可能发生类似
“

南京饿死女童案
”

的惨

剧 ， 由于缺乏根据危机评估 ， 由社工配合警察将处于危机情形中的儿童立即带离

家庭的规定 ， 故而社工在工作开展时无法对其进行危险评估 ， 且根据评估结果对

其进行安置。

相比我国 ， 美国 的儿童保护服务部 （ＣＰＳ ） 在对困境儿童家庭进行初步调查

评估时首先会由社工和警察对儿童面临的风险因素及儿童当前的安全状况进行

评估 ， 如果调查发现儿童正处于严重不安全的环境中 ，
己不适合在原来的家庭中

生活 ，
ＣＰＳ 就会启动替代家庭的安置服务 。 ＣＰＳ

—般需要得到法院命令才能带

走儿童 ， 但如果儿童的生命 、 身体受到极为紧迫的威胁时 ，
也有权直接将儿童带

离家庭 ， 送往
一个安全的处所进行庇护 ， 同时为儿童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和心理

疏导服务 ， 提供儿童康复服务 。

？
而我国 目 前恰恰缺少这样的危险评估机制 ， 这

也就导致了 社工在工作时没有法律依据 ， 更不要奢求强制执行能力 ， 无法对存在

潜在危险的困境儿童进行直接隔离服务和临时庇护服务 ， 也无法要求风险家庭的

家长接受监护能力提升的培训 ， 对于有潜在危险但坚决拒绝接受社工进行服务的

家庭 ， 社工 目 前也是无能为力 。

３．１ ．３ 困塊儿童监护权制度不健全

我国在法律上确立强制剥夺未成年人监护权制度 已经 ２０ 多年 ， 根据 《未成

年人保护法》 第 ５３ 条阐述 ：

“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

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 经教育不改的 ，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

关单位的 申请 ， 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 ， 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
”

。 该条文规定看似

明确 ， 其实过于原则 ， 在具体的生活实践和 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 。 根据 《Ｎ

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 第四十九条规定 ：

“

监护人侵害被监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符合撤销监护人资格规定的 ， 未成年人的其他监护人 、具有民事行为能力 的亲属 、

共青团 、 妇联、 关工委、 未成年人住所地的社区居 （村 ） 民委员会、 未成年人父

母所在单位、 学校等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 。 在上述单位和个人

都没有提出 申请的情况下 ， 民政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履行政府救助责任 ， 向人民法

院提出 申请 。

”

相 比 《未成年人保护法》 中规定的
“

有关人员
”

、

“

有关单位
”

这样模棱两可的表述来说 ，
《Ｎ 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 规定的更为具体明确 ， 更

有可操作性 。 在监护权问题上 ， 打破了之前
“

谁都可以管 ， 而谁都不管
”

的尴尬

局面 。 但是现实情况下 ， 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

按照 目前的法律法规 ，

一方面 ， 缺少判断法定监护人是否属于不履行监护职

责或符合撤销监护人资格的规定 ， 导致监护权转移很难得到切实的执行 。 另
一方

面 ， 法院只能在接到 申请之后才能做出撤销和转移监护权的判决 ， 而儿童基本上

？
何芳 ．美国 的儿童保护体系及其启示 【

Ｊ
］

．当代青年研宂 ， ２０ １５ （６ ） ： １０３
－

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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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 自 己提起监护权撤销 申请 。 在 Ｎ 市三名 儿童保护事件 中 ， 三名 困境儿童的

近亲属及监护人所在 的社 区居 （村 ） 民委员会有权代表儿童提起撤销监护人的 申

请 ， 但现实情况是 ， 由于母亲与孩子 的亲权是受法律保护的 ， 当孩子被居民发现

独 自 在小区花园边而没有父母及其他监护人照看时 ， 母亲还未收监 ， 因此社区工

作者会认为孩子有母亲照顾 ， 因此没有过多关注 ， 而公安则认为如果把母亲收监

了孩子就没人照顾了 ， 民政会觉得如果不将母亲收监 ， 我们就无法将孩子带离家

庭 。 在这种监护人判刑但是未被收监的过渡阶段 ， 其他个人或组织及有关部门或

担心监护责任会落到 自 己的头上 ， 这些个人和单位 、 社区都不愿意提起 申请 ，

一

旦妇联 、 社区等单位提出 申请 ， 他们就需要为孩子进行合理安置 ， 而找到合适的

监护人又比较困难 ， 因此导致很难撤销与转移孩子的监护权 。 显然 ， 这恰恰体现

了 目 前法律都难 以 回答的 问题 ： 谁有义务提起撤销儿童监护人的 申请 ？ 不履行该

义务将会承担什么责任 ？ 监护人资格撤销后 ， 如何指定新的监护人 ？ 上述 问题如

不进行明确规定 ， 那些不适合继续养育子女的 ， 甚至己对子女造成了 严重伤害的

父母就仍然拥有监护权 ，
儿童受到伤害的事件就会继续发生 。

３ ．
１

．４ 配套设施不完善 ， 困塊儿童后期安置困难

通过访谈资料分析发现 ， 目 前困境儿童后期安置比较困难 ， 主要是指那些监

护存在缺失的困境儿童的生活安置困难 ， 在该事件中 ， 可以考虑的主要有亲属照

料 、 社会组织 、 儿童福利院 、 家庭寄养等几种安置方式 。 首先 ， 亲属照顾显然是

不太可能的做法 ， 宄其原因 ，

一

方面奶奶及外公 、 继外婆年事 己高 ， 未必能够很

好的照顾孩子 ， 且他们都没有监护的意愿 。 另
一方面因为涉及照顾以及教育孩子

的经济支 出 。 在我国 ， 监护既是义务也是权利 ， 监护人有获得报酬权 ， 然而事实

在很大程度上忽视 了监护人 的权利 ， 不利于激励亲属等监护人履行职责的积极

性 。 而部分发达国家（地区 ）明确规定 了监护人的各种权利 ， 如获取报酬权 、 用益权 、

辞任或者拒任监护人等权利 。 如法国 民法典规定 ， 父母对子女的财产享有管理与

用益权 ， 父母之外的人担任监护人时 ， 可 以基于监护活动获得
一

定的报酬 。 此外 ，

日本 、 瑞士和我国 台湾地区都明确规定 了监护的有偿性 。

？

其次 ， 类似
“

儿童之家
”

这样的社会组织针对这样 的困境儿童只 能承担临时

监护 的责任 ， 对困境儿童提供临时照料并不是长久的做法 ， 而且 目 前社会组织 自

身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需依靠政府 ， 通过购买政府的项 目 来维持机构的运作 ， 因此

对监护 的长久执行难度很大 。

再次 ， 儿童福利院是代表国家收养无人抚养的孤儿 、 弃婴的社会福利事业单

位 ， 采用的是机构 内集中 养育的方式 ， 受虐儿童 、 流浪儿童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等困境儿童不属于儿童福利院的 目标人群 ， 所以不能进入儿童福利院进行监护 。

ｓ
张方方 ．未成年人监护制 度研 宄 ［

Ｄ
】

．重庆大学 ， ２ ０ １ ３

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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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事件中三名 困境儿童 尚存在监护人 ， 只不过监护人无法有效履行监护职责 ，

在民政多方协调下才临时寄养在儿童福利院 ， 但这并不是长久有效的做法 ， 只能

对这三名 儿童提供
一个临时照料 ， 而且福利院规定只有 ３ 岁 以下的儿童才可以进

入福利院 ， 并且 已经明确提出福利院只能照顾最小的儿子到 ２０ １ ７ 年年底 。

最后 ， 寻找寄养家庭是比较理想的做法 ， 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又存在许多问题。

儿童家庭寄养 ， 是指经过规定的程序 ， 将民政部门监护的儿童委托在家庭中养育

的照料模式。

？
目 前许多做困境儿童保护的社会组织能够招募寄养家庭 ， 但是为

这类有监护人但是因各种原因无法履行监护职责的困境儿童进行家庭寄养又十

分困难。

一方面 ，
《家庭寄养管理办法 》 第七条规定 ：

“

未满十八周岁 、 监护权

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和民政部门的孤儿 、 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 ， 可

以被寄养 。

”

所 以符合寄养条件的儿童仅限于规定里界定的 ， 导致一些有监护人

但是因各种原 因无法履行监护职责的困境儿童必须撤销父母的监护权或者由监

护人委托才能进入寄养家庭 。 而上文也提到 目 前撤销监护权存在的 困境 ， 因此 ，

如不撤销监护人的监护权或者得到监护人的委托则根本无法进行家庭寄养 。 《家

庭寄养管理办法 》 第八、 九条规定 ：

“

主要照料人的年龄在三十至六十五岁之间 ，

且每个寄养家庭寄养儿童的人数不得超过二人 。

”

如果主要照料人在六十五岁时

提出 申请 ， 按照规定是允许的 ，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 他们在照料寄养儿童时在精

力上会有所欠缺 。

＠
另外 ， 养育技术和经验 比较丰富 、 照顾精力充沛的寄养家庭

完全可以养育 ２ 名 以上寄养儿童 。 在此事件中 ， 按照规定 ，
三名儿童在寄养时势

必会被分开 ， 也许他们会得到很好的照顾 ， 但是并不利于亲兄弟间情感的维护 。

另
一方面 ， 寻找合适的寄养家庭又十分困难 。 Ｎ 市于 ２０ １ ５ 年制定并 印发了 《Ｎ

市未成年人保护对象及 困境未成年人临时家庭寄养评估实施细则 》
， 细则 内容仅

对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基本情况 、 寄养家庭情况进行审核 、 评估 ， 没有相关的激

励措施 。 规定中没有对寄养家庭提供经济上的补贴 ，
也没有对孩子学校的费用 、

可能的医疗支出等做出说明 ， 这些孩子将来会面临医疗、 教育 、 就业等问题 ， 有

些寄养家庭会感到养育一个孩子经济负担过重 ， 导致
一

些有意愿且符合寄养条件

的家庭会面临两难困境 。

“

你把三个孩子父母的监护权撤销 了
，
那谁来管

，
现在三个孩子都放在福利

院
，
但也只 是 临 时的 ，

福利院不给待 了 那怎 么 办 ？ 给孩子找寄养家庭 ？ 那三个孩

子可 能就要分开 了
，
到底怎么 样才能维护孩子 的最 大利益 ？

”

（社工 Ｌ ）

“

我们 当 然希 望能够给他们找到 合适的寄 养家庭
，
但是

，
像这种特殊家庭的

孩子
，
首先

，
符合收养条件的家庭本身就少 ，

另 外很少 有父母愿 意去领养这样的

孩子
，
还有就是他们是三个孩子 ，

我们提倡 的 当 然就是能够在一个家庭中
，
不要

？
乔 东平 ， 谢倩雯 ■中美家庭寄养的 比较及 启示 ［

Ｊ］ ．中 国青年研宄 ， ２０ １ ３
（
１ ０ ＞ ： １ １ ０＂ １ １ ５

②
《家庭寄养管理办法》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ｍｃａ．

ｇ
ｏｖ ．ｃｎ／ａｒｔｉｄｅ／ｚｗｇｋ／ｆｖｆｇ／ｓｈｆｌｈｓｈｓｗ／２０ １４０９／２０ １４０９００７０６００５ ． ｓｈ 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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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开
，
但是几乎 不太可能 。 如果 实在找不 到 寄养 家庭 ，

那只 能 有政府来托底 ，
比

如现在有寄养点
，

进行集 中 照顾这样 类型 的孩子 。

”

（ 社工 ＧＪ ）

３ ． １
．５ 相关部门联动机制不完善

２ ０ １ ４ 年 Ｎ 市成为全 国第二批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地区后 ， 市委市政府连

续下发 《关于成立 Ｎ 市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 和 《Ｎ 市未成

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 等政策 ， 且根据 《Ｎ 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 第

八条规定 ：

“

市 、 区人民政府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 由 民政、 教育 、 公安 、

司法行政 、 财政 、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 食品药品监督 、 质量技术监督 、 工商 、

文化广 电新闻 出版 、 卫生计生等行政主管部 门 以及人民法院 、 人民检察院和前款

规定的人民团体的负 责人组成……
”

， 当即成立 了 由 民政 、 公安 、 司法等 １ ４个

部 门组成的 Ｎ 市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工作领导小组 。 但是 ， 困境儿童社会资源的

协调过程复杂 ， 涉及部 门较多 ， 容 易造成各部门职权分工不甚清晰 。 据相关工作

人员的描述和介绍 ， 目 前困境儿童社会保护服务工作并不是十分顺畅 ， 尤其体现

在多部门 联动协作方面 ， 虽然在市级层面建立了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工作领导小

组 ， 但是在碰到部 门 协调 问题时尤其是跨 区域协调 资源时 ， 经常出现政府部门职

责不清 ， 相互推倭不配合的情况 ， 造成
“

谁都管 ， 谁都不管
”

或
“

谁都想管 、 谁

都管不好
”

的局面 ， 严重影响服务工作的开展和服务效果的保障 ， 尤其是在涉及

到困境儿童户 口 登记等 问题上 ， 协调程序繁琐 ， 各部 门常因职责 问题相互推诿 ，

社工需要反复奔波在各个部门之间 ， 收集各种材料 ， 协调各方关系 。 在这三名 儿

童保护的事件 中为落实这三个孩子户 口 的情况 ， 需要有出生证明 、 离婚证原件 、

奶奶 以及外公拒绝落户 的声 明等材料 ， 还要委托律师代理三名儿童的落户 问题 ，

Ｎ 市 Ｔ 未成年人保护与服务 中心 的社工多次奔走在看守所 、 卫生局 、 派 出所 、 市

妇幼保健院 、 市未保中心等部 门 ， 收集儿童落户所需的相关资料 ， 然后交给区及

市公安局进行审核 。 但是 由于在区公安局审核时 出现拖拉现象 ， 材料在区公安局

耽搁 了
一个多 月 ， 迟迟没有交到市公安局 。 经社工 Ｌ

一

再催促 ， 最终在 ２０ １ ６ 年

１ １ 月 份的时候 ，
三名 儿童的户 口才办下来 ， 而根据公安局的工作人员 的说法 ，

若按正常程序落户 只需要一个月 ， 但是最终却经过两个多月 才落实 ， 可见有关公

安机关工作人员并没有积极认真对待这个事情 。

“
一般在 发现 困 境儿 童后

，

后 期的各部 门 协调 、 转介比较麻烦 ， 各部 门之间

有时会像踢 皮球似的
，
尤其像这个案例 中 跨 区域协调 等这些都是最 大 的 困 难 。 因

为好 多 事 情 不是一个部 门 就能解决的 ，
要不 是我一再打 电话给 区公安局催促办

理
，
这个事情还不知道会拖 多 久办好呢

，
当 时接电话 的 那个工作人 员 还说压根没

收到这个材料 ，
不知道是耽搁在哪位警 官手 中 了

……
”

（社工 Ｌ ）

“

做 困 境儿童保护工作很 多 时候是 民政 、 公安、 街道 、 社 区 、 社工及律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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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 员 坐在一起共 同 决 定
，
查找 户 籍是公安的事

，
残疾方面要找残联

，
教育要

找教育局或者学校
，
不 同的部 门解决不 同 的 问题

，
因 此建立真正有效的跨部 门合

作机制是一个关键性 的 问题 。

”“

我原来在服务一个个案 的时候
，
因 为 需要 了 解

其亲属的情况
，
但是社 区那边没有亲属的 相关信息

，
我就只 能到 其所处辖 区 的 派

出 所进行档案查阅 ，
我 当 时带 了 民政局的介绍信以及工作证等材料 ，

但是派 出 所

的工作人 员 直接否决 了 我
，
还一再强调说他不知道我是什 么 社会组织

，
要查档案

只 有法院或者律师等政府人 员 才 能查 ，
我没资格

，
我要查必须得带个民政局的人

去才可以查 。

”

（社工 Ｚ ）

３． １ ．６ 困塊儿童社会保护投入不足

从理论上说 ， 政府对困境儿童的社会保护负有不可推卸 的责任 ， 但 目 前多数

地方政府的公共财政在儿童保护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保障方面的资金投入不

足 ， 主要表现在对社会保护服务机构及对困境儿童 自身 的投入不足 。

一方面 ， 目 前多数市 、 区无专门 的困境儿童社会保护服务机构 。 据 民政部

《２０ １ ５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 》 ， 我国共有儿童福利和保护服务机构 ７５ ３ 个 ，

其中儿童福利机构 ４７８ 个 ，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２７５ 个 。

？
可见 ， 儿童福利机

构明显不足 ， 加之服务设施缺乏 ， 极大影响 了 困境儿童的社会保护水平 。 从现实

情况来看 ， 全国绝大多数县 （市 、 区 ） 没有专门 的儿童保护服务机构 ， 且多数儿

童保护中心和救助站是
一个机构 、 人员班子 ， 两套牌子而已 ， 这些机构 、 保护 中

心严重缺乏从事困境儿童社会保护工作的专业人员和服务人员 ， 因此在工作过程

中并没有充分发挥保护困境儿童的作用 。 Ｎ 市虽然建立了市未成年人保护 中心 ，

其前身是市救助站 ， 也只是
一

个机构 、 人员班子 ， 两套牌子 。 另外 ， 各辖区的未

成年人保护中心还未真正建立起来 。

另
一方面 ， 从保护形式来看 ， 目 前困境儿童社会保护的形式比较单

一

， 主要

以现金和物品为主。 从保护水平看 ， 目前的保护水平主要以生存权为主 。 对所有

困境儿童而言 ， 现金和实物保护 以保证基本生存为标准 。 例如 ，
Ｎ 市 ２０ １ ７ 年 ２

月 刚调整孤儿的集中供养标准为每人每月 １ ８９０ 元 ， 社会散居孤儿标准为每人每

月 １ １ ５０ 元 ， 监护人监护缺失的困境儿童发放每人每月 １ １ ５０ 元 ， 监护人无力履行

监护职责的困境儿童标准为 ９２０ 元发放生活困难补助 。

＠
这些补助对于像残疾、

重病等困境儿童的家庭来说是雪中送炭的 ， 在
一

定程度上保障了其基本的生活 ，

但是困境儿童的发展权基本得不到满足 。 在该事件中 ， 由于三名困境儿童没有户

口 ， 因此连最基本的最低生活保障都没有办法享受到 。 可见 ，
政府虽然保证了大

？
２０ １５ 年社会服务 发展统计公报 ［

ＥＢ／ＯＬ
］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ｍ ｃａ ．ｇｏｖ ．ｃｎ／ａｒｔｉ ｃ
ｌｅ／ｓｊ ／ｔｊｇｂ／２０ １ ６０７／２０ １６０７００００ １ １３ ６． ｓｈｔｍｌ ， ２０ １ ６

－

０７
－

１ １

？
关于调整我市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及困境未成年人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 ［

ＥＢ ／ＯＬ
］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 ｎ
ｊ
ｒａｚ．ｇｏｖ．ｃｎ／ｍｚ

ｊ
／３３ ７ １９／３ ３８０３／３ ３ ８０５／２０ １ ６０７／ｔ２０ １ ６０７２ １

＿

４０３５ ４ １ ５ ．ｓｈ ｔｍｌ ，２０ １ ７
－

０２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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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符合低保条件的居民能够享受到福利待遇 ， 但是对于社会中这些因各种原因

没有办法享受到社会福利待遇的 困境儿童来说 ， 他们是被社会遗漏的群体 ， 而政

府针对这类群体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

另外 ， 不 同类型 的困境儿童所需要的资源是不同 的 ， 仅仅由政府来提供生活

困难经济补助是解决不了 问题的 。 如残疾儿童不仅需要治疗及康复的费用 ， 还需

要学会融入正常生活的能力与技巧 ；
监护缺失 的儿童更需要监护人的关心与照

料
；
遭受家庭暴力 的儿童需要的不仅仅是摆脱现状 ， 让生活更安全 ， 更需要对其

进行心理上的治疗 ， 避免家庭暴力给儿童造成心理创伤 。 但在实际服务过程中 ，

针对困境儿童提供的服务还远远不能完全满足困境儿童的真正需求 。

３ ．２ 社会组织层面

３ ．２ ． １ 专业社会工作者人员缺乏

表 １Ｔ 未成年人保护与服务中心和 Ｈ 社工服务 中 心人员情况

＾十生^
职务姓名文化程度专业



别 龄


１Ｔ 未成年人保护与服务 中心社工Ｈ女 ４ １本科汉语言文学

２Ｔ 未成年人保护与服务社工Ｇ女２ ６硕士社会保障

３Ｔ 未成年人保护与服务 中心社工Ｚ女３ ８大专法律

４Ｔ 未成年人保护与服务 中心社工Ｈ女２ ６硕士社会保障

５Ｔ 未成年人保护与服务中心社工Ｘ男２４本科广播 电视编导

６Ｈ 社工服务 中心社工ＺＦＸ男２ ８本科社会工作

７ａ 社区睦邻中 心社工Ｇ Ｊ女２ ７本科社会工作

８ａ 社区睦邻中 心社工ＭＸＸ男２ ５本科社会工作

９ｂ 社区社会组织服务 中心社工ＤＭ女２ ７本科社会工作

１ ０ｃ 街道社会管理服务中心社工ＺＪＲ女２６本科社会工作

１ １ｃ 街道社会管理服务 中心社工ＹＺＭ女２ ５本科社会工作

１ ２ｄ 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社工ＧＭ女２４本科社会工作

１ ３ｄ 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社工ＴＸＸ女２ ５本科社会工作

１
４



ｅ 未成年人保护 中心社工


ＭＸＤ女２ ５本科社会工作

由表 １ 可知 ， Ｎ 市 Ｔ 未成年人保护与服务中心有 ５ 名工作者 ， 据 了解 ， 其中

仅有
一

人考取 了助理社工师 ，

一人考取 了 中级社工师 ， 因此 目 前仅有 ２ 名持证专

职社工 ， 以及包括 Ｌ 在 内 的多名社会工作专业的实习 生 。 Ｔ 未成年人保护与服务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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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服务于整个辖区 ， 共有 ７ 个街道 ， ５９ 个社区 ， 困境儿童数百人 。 相 比 Ｔ 未

成年人保护与服务中心来说 ， Ｈ 社工服务中心在机构设施 、 人员配备方面相对较

完善 ， 其在五个街道及社区分别建立了 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 分为 ａ 社区睦邻中心 、

ｂ 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 ｃ 街道社会管理服务中心 、 ｄ 社区综合服务中心 、 ｅ 未

成年人保护 中心 ， 共计 ９ 名社工 ， 其专业均为社会工作 ，
且文化程度都在本科及

以上 ， 人员具有年轻化的特点 。 但是 ， 具体分配在各服务中心 的社工不超过 ２ 人 ，

在具体工作的开展中也常常会出现人力不够的情况 。

结合访谈资料可知 ， 目 前做困境儿童保护的社会组织中专业社工人员十分缺

乏
， 在工作中常会遇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 。 由于 目 前这些社会组织基本上都

依靠购买政府的服务项 目 维持机构运作 ， 又因单个项 目经费着实不多 ， 因此机构

会申请多个项 目 同时运作 ， 这就势必造成机构人手不足的现象 。 Ｔ 未成年人保护

与服务中心除 了机构的专职工作人员外 ， 还有多个高校社工系的学生在机构实

习 。 但因为是基于学校要求或是撰写论文需要而实习 ， 故而人员流动较大 ， 在工

作中与困境儿童家庭建立起来的专业关系也会因为人员的离开而就此中断 ， 非常

不利于困境儿童社会保护工作的开展 。 而 Ｈ 社工服务中心 中同样也存在这样的

情况 ， 访谈 了解到 ａ 社区睦邻中心有两名专职人员 ， 因事务繁杂 ， 所以社工也特

别忙 。

“

最近事情特别 多 ，
我都没有时 间去做一些个案 ，

我刚把一个项 目 给 了 另
一

个 同 事 ，
但是还是很忙 。

”

（社工 ＧＪ）

“

今年年初 的那个项 目 刚 刚 完成 了 入 户 走访
，
本来正在给他们进行评估然后

有针对性的提供服务 ，
可是现在又承接 了 民政局的

一个项 目
，
我就没办法 了

，
顾

得 了 这个就顾不 了 那个 了
，
机构就这 么 几个人

，
你让志愿者做他们也做不来

，
我

只好暂停那边 的工作开始搞这个新的项 目 。

”“

这个暑假来 了好多 实 习 生
，
我一

下子工作轻松了 不 少
，
可是开学他们就都走 了

，
本 来刚接手的工作就得停下来 ，

我还得找人进行对接
，
我要是有三头 六臂就好啦 。

”

（社工 Ｚ ）

３．２．２ 儿童保护社会工作者专业能力不足

整理访谈资料可以发现 ， 社工们都表示在开展困境儿童社会保护工作中会出

现遇到问题手足无措的现象 ， 虽然 Ｈ 机构 内的社工大部分都接受过为期 四年甚

至更久的社会工作专业学习 ， 但是在儿童社会保护领域都没有十分丰富的实务经

验 ， 都是在不断摸索中积累经验 ， 其 自 身专业能力不足以支撑其完善的解决儿童

保护问题 ， 在这种情况下 ， 社工们普遍的做法是邀请社工督导来进行专业指导 。

究其原因 ， 主要是社工们在高校学习 阶段没有经过严格 、 系统 、 规范的儿童保护

领域的教育与培训 。 对于国 内来讲 ， 困境儿童社会保护问题还比较新颖 ， 其工作

开展刚刚起步 ， 社会各界都处在不断摸索之中 ， 即使是受过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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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者也
一

样 。 毕竟 目 前我国 的社工教育 目 前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 相 比 国

外较为系统化 、 体系化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来说 ， 我国在社工教育课程 、 专业实

践方面仍有许多不足 。 中国 的社工教育课程倾向于通才教育 ， 重在基础理论课程

的传授与指导 ， 没有聚焦到未成年人保护这样的某个专业领域 。 另外 ， 虽然我国

社会工作高校教育在课程 的设置上也有专业实习 ， 但是专业实习 的时 间短且效果

不佳 ， 加上社会中也没有多少非常成熟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可供实习 ， 以至于实

习生经常被
一

般的实习单位安排做
一

些行政性的事务 ， 并不能接触
一

线社会工作

实务活动 ， 更谈不上专业技能的提升 。 中 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在
一

次对 ７３ 所有

社工专业的院校进行调查中显示 ： 仅 ６３％的高校具有固定专业实习基地 ， 每届学

生实习 总天数超过
一

个月 的 占 ５ ３％ ， 其余的实 习时间在
一

个 月之 内 ， 有的学校甚

至没有安排实 习时间 。

＠
相 比之下 ， 美国在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方面要求本科学生

要求在高级社工督导下进行至少 ４００ 小时的实习 ， 研宄生教育期间要求在高级社

工督导下达到 ９００ 小时的实习 。 所以 ， 并不是所有受过专业教育的儿童保护社会

工作者都能够知道什么是困境儿童保护 ， 如何做好困境儿童保护工作 。

－

“

以前在学校里 学的都是些基础性 的理论知识
，
主要是为 了 应试的

，
但是 当

实 际面 对服务对象时 ，
明 显感觉到 自 己 能 力 有限 ， 虽 然也学 了 那 么 多理论知识

，

但是社工真的 是一个对实 务要求很高 的工作 ，
但是这方面基本上在学校学 不到 。

”

（社工 Ｌ ）

３ ．２３ 社会公众对社工认知度低

在此事件中 ， 社区居民发现儿童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没有首先想到报告给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 ， 说明其还没有形成
“

有问题找社工
”

的观念 ， 直接说明社会公

众对于社工的认知程度还比较低 。 社会工作在我国起步比较晚 ， 发展时间较短 ，

职业化发展程度不足 ， 社会对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以及机构内 的社会工作者认识不

够 ， 有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是和社区居委会在
一

栋楼办公活动 ，

一些居民常常将

社工与居委会工作人员 以及志愿者群体等同 ， 对于社工的具体职责并不清楚 。 从

对随机选出 的 １ ０ 名社区居民的访谈中发现 ， 只有 ３ 名知道 自 己所处的社区中有

社会工作者 ， 他们对社工的工作都是
一知半解 。 也恰恰是因为对社工的认知度低 ，

常常会发生困境儿童 的监护人不接纳 、 不认可社工的状况 ， 有的甚至拒绝与社工

沟通 ， 还有 的拒绝参加社工开展的针对困境儿童的活动 ， 这种对机构工作缺乏认

同 ， 对社会工作者不信任的情况 ， 造成社工在工作开展中处处遭遇困难 。

“

你们 是哪个组 织的 ？ 你 们是来干什 么 的 ？
……哦 ， 我 不 是很 了 解你们这

个
，
你们是和社 区那 些人

一样吗 ？
”

（居 民 ３ ）

“

现在社会上普遍对社工还是 不 太 了 解 ， 虽 然你每次都给他们解释你是社

＆
刘美玲 ．反思 中 国 社会工作专业化面临的主要 困境 ［

Ｊ
］

．社 会工作 ， ２００９（ ７ ＞ ： ２ 丨

－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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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

你 的工作 内容是什 么
，
但是他们一次 两次还是记不住你是社工

，
他们接纳你

往往也是接纳你这个人
，
而不是你

‘

社工
’

这个身份 。

”

（社工 Ｚ ）

“

在走访困境儿童 家庭时
，
家 长就会 问

，
你谁啊 ？ 哪个部 门 的 ？ 你 来做什 么

的 ？ 别人都会问 的非常 清楚 ，
所 以一般都是社区工作人 员 带我们上 门

，

但是他们

在场的时候又有很 多 不方便 。

”

（社工 Ｌ ）

３ ．３ 社区层面

３．３ ．１ 儿童保护工作者无暇顾及儿童保护

社区工作的主要内 容是对居民负责 ， 为居民提供服务 ， 承担着组织群众 、 教

育群众 、 服务群众的基本职能 。 但在现实生活中 ， 政府部门经常把社区作为行政

体系 的末端 ， 常会以下达任务的方式将那些本应该 由政府行政管理部门所承担的

工作交给社区 ， 导致社区居委会承担 了许多不该负责的行政或社会管理事务 ， 从

而增加了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任务 。 在困境儿童社会保护工作 中 ， 社区 中本来也

设有
一

个
“

未保专干
”

， 但是社区事务繁杂 ， 很多社区中的儿童保护工作者身兼

数职 ， 既要负责困境儿童保护工作 ， 又承担了社区党建 、 计生 、 民政 、 低保 、 综

合治安等多方面的工作 。 第二批未成年人保护试点工作要求 ， 社区需加强监测预

防基础工作 ， 指定未保专干 ， 对社区困境儿童进行摸底调查 ， 建立困境儿童基础

台账 ， 建立社区儿童服务中心 ， 实现困境儿童分类帮扶 ； 建立困境儿童发现报告

机制 ， 提升邻里与公众报告意识 ， 利用社区的网格治理体系 ， 紧密联系社区内 的

居民 ， 深入到社区 内每个楼栋 ， 实现困境儿童的有效发现和全面覆盖 ；
整合

“

三

社联动
”

资源 ， 志愿服务资源 ， 构建困境儿童社区保护网络 。

在实际工作开展中 ， 对大量困境儿童的建档和跟踪管理是一项比较繁重的工

作 ， 对社区儿童保护工作者来说是一个不小 的工作量 。 据笔者在机构实习 了解所

知 ， 目 前大部分社区的儿童保护工作者仅能做到初步了解社区内 困境儿童及其家

庭的基本情况 ， 其它介入工作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 社区儿童保护工作者根本无法

独 自承担起主动发现困境儿童的重任 ， 只能被动的实施保护 ， 如若是全职的
“

未

保专干
”

应该可 以胜任 。 我们不能完全指责社区儿童保护工作者对保护儿童的工

作不尽心尽力 ， 当孩子处于困境比如孩子被忽视是十分隐蔽的 ， 很难被外人发现 ，

尤其是在高楼林立的城市社区中 ， 邻里关系十分疏远的情况下 。

一个有时间有精

力 的儿童保护工作者会在很大程度上主动预防 、 发现与报告 ， 在最短的时间内保

护困境儿童免于受到伤害 。

“

我是 负 责我们社 区的未保这一块 的
，
同 时我还 负 责社 区低保这部分

，
前段

时间 下 大雨
，
社区好多一楼的居民 家里都被淹 了 ， 我都忙着去这些家庭 了 解情况

，

帮他们解决 问题去 了
， 哪还有时 间与精 力 去做未保工作啊 。

”

（社区社工 Ｙ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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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区 对这些 困 境儿童的 家庭基本就是提供低保 ，
还有的就是对 于孤 儿或 重

残重病等补助 补贴 ， 平时逢年过 节会 带点礼品上 门 慰 问 下
， 其他的社 区 目 前真做

不 了

”

（社 区社工 ＸＢＰ ）

社区儿保工作者提供低保正好可以 了解困境儿童家庭很多细致具体的情况 ，

具体服务可以联系困境儿童保护 的社会组织让其来做 ， 其称很多工作做不了 可能

因为兼职多 ，
还可能 因为与 困境儿童保护的社会组织的关系不密切 ， 没有共享个

案信息 ， 及时通报个案情况 。 另外 ， 据了解 ， 部分社区未保专干岗位变动较大 ，

新任 的儿童保护工作者对辖区 内的所有 困境儿童的具体家庭情况进行重新 了解

需要
一

段时间 ， 在这期间 困境儿童随时都可能会受到伤害 。 己有的与困境儿童家

庭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 需要重新建立 ，
显然对于困境儿童的保护十分不利 。

“

现在机构社工都在进行走访困 境儿童的 家庭和学校 ，
但是跟社 区联 系 的时

候
，
发现未保专干的 电话要不就是打不通

，

要不就是不 负责 困 境儿童保护这项 工

作 了
，

搞 的还得跟街道重新要各社 区 未保专干的联 系 方式 。

”

（社工 Ｚ ）

３ ．３ ．２ 社区儿童保护工作者危机意识不强

在此事件中 ， 三名困境儿童的情况被曝光时母亲尚未被收监 ， 因此社区儿童

保护工作者 以为孩子能够得到很好 的照顾 ， 其并没有意识到孩子正处于危险之

中 ， 这恰恰说明其对困境儿童的危机意识不强 ， 不能够很好的把握困境儿童 的生

活处境 。 目前 Ｎ 市的社区虽然都安排 了未保专干 ， 但是对其学历 、 专业知识等

并没有严格的要求 ， 其大多数负责困境儿童社会保护的工作者都没有这方面的工

作经验 ，

一

方面 ， 他们没有经过系统 、 专业的困境儿童社会保护知识与方法的培

训 ， 对其工作的认识只 停留在传统的 、 表面的对困境儿童的物质慰问 、 关心上 ，

就算参加过
一

些讲座 、 培训 ， 真正能够用 到工作 中 的很少 。 他们普遍缺乏针对儿

童处于危险的敏感性 ， 在工作过程中 ， 不仅需要儿童保护工作者对特定 的困境儿

童提供保护服务 ， 还需要其在接触困境儿童时观察与思考其是否处于危险之中 。

这种危机意识的养成不是
一

蹴而就 ， 需要有丰富的知识与从实践中积累经验 ， 而

这一点正是社区儿童保护工作者所不断追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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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章 完善困塊儿童社会保护服务机制的对策

４ ．１ 政府层面

４丄１ 完善困塊儿童发现报告机制

由于 目 前困境儿童发现报告机制不健全 ， 社区 、 社会组织 、 邻居及有关部门

等都未能主动去发现处于危机中的困境儿童 ， 更不能及时报告来防止事态恶化 。

因此 ， 为了避免和减少不幸事件的发生 ， 首先 ， 要做好困境儿童社会保护的宣传

工作 ， 转变居 民传统的家庭 、 儿童观念 ， 形成以困境儿童权益优先和利益最大化

为基本原则 的儿童保护理念 ， 拓宽社会力量介入困境儿童社会保护的途径 ， 让社

会大众了解困境儿童的种类 、 报告的渠道 ， 加强以热线接听 、 受理 、 转介 、 跟踪

等为主要载体的困境儿童社会保护服务平台建设 ， 整合 １ ２３４５ 政府热线 、 １ １０ 指

挥中心、 １ ２３ ５５ 综合服务平台 、 １ ２３４９ 民政服务热线 、 流浪救助 ２４ 小时 电话等报

告受理渠道 ， 通过各种办法提升热线知晓率 ， 以便能够及时 向专业的社会组织或

其他部门报告 ， 能够及时提供困境儿童社会保护服务 。

其次 ， 从外国情况来看 ， 目 前美国 、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都己形成相对完

善的强制报告制度 ， 我国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强制报告制度 ， 结合我国具体国情 ，

以政府为主导 ， 调动全社会报告困境儿童的积极性 ， 为最有可能接触儿童和发现

儿童处于危险状态的职业群体设置报告义务 ， 如若发现知情不报者 ，
给予相应的

处罚 。 其中 ， 邻居 、 朋友 、 同事等虽然与儿童可能接触得较多 ， 但他们没有监护

和照顾儿童的法定义务 ， 所以暂不作为义务主体 。 但是随着全社会儿童保护意识

的提高 ， 未来可以逐步扩大义务主体的范围 。 当然 ， 国家应当对强制报告主体之

外的其他报告人给予适当奖励 。 另外 ， 报告主体有理由相信或有理由怀疑儿童处

于危险时都应该立即报告 ， 执行此制度的过程中 ， 要对通报者负有保密义务 。 实

际社会生活中 ， 社会居 民缺少公权力应该干预困境儿童社会保护的意识与敏感

度 ， 尤其是遇到虐待儿童事件 ， 常常从伦理道德出发 ， 谴责此类恶行 ， 使得困境

儿童得不到及时解救 ， 而发现报告机制的建立 、 运行 ， 能够有效及时地为困境儿

童提供社会保护 。

４． １ ．２ 建立和完善困境儿童监护权制度

鉴于 目 前许多困境儿童处于困境是因为其监护出 了 问题 ， 所以在立法上应当

明确监护人的权利与义务 ， 设立国家专项补助金 ， 建立困境儿童监护的干预 、 报

告 、 临时救助 、 调查 、 监护权撤销与转移的一套完整的流程 ， 细化监护人的监护

职责 ， 明确父母违反监护职责应当承担的具体能够有效执行的法律责任 ， 明确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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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民政部 门 、 未成年人保护机构 、 公安机关和人 民法院在监护权撤销与转移各环

节中 的职责和任务 。

第一 ， 明确监护人的权利与义务 ， 设置专项补贴 。 有权利的保障 ， 监护人才

会更积极地履行义务 ， 我国应当增加监护人权利条款 ， 改善监护人权利 、 义务不

均衡的现象 ， 并且设置财政专项补贴 ， 按照各地生活水平给予
一定的经济支持 ，

以提高监护人的积极性 ， 确保困境儿童能得到合理的关心和教育 。

？

这样对于那

些困境儿童的亲属而言 ， 能够在
一

定程度上防止其因经济原因而出现懈怠监护或

拒绝监护困境儿童的情况 。

第二 ， 完善监护权撤销与转移制度 。 困境儿童社会保护工作的主要 目标是探

索建立
“

以家庭监护为基础 、 以社会监督为保障 、 以国家监护为补充
”

的监护制

度 ， 所有无法获得家庭适当照料的儿童 ， 都应成为国家临时监护的对象 ， 民政部

门应该承担起临时监护的职能 ， 为 困境儿童选择最合适的临时生活场所和照顾

者 。 故法律应该 明确规定监护关系变更 、 取消的相关情形 ， 如监护人不能履行或

不愿履行监护职责 己达何种时限 、 监护人虐待 、 伤害未成年人到何种程度时 ， 应

当 申请撤销监护人的监护权 ， 并且规定民政部门作为代表困境儿童提起撤销监护

人资格诉讼的主体 ， 对于不具备养育困境儿童能力 、 对困境儿童造成严重伤害的

监护人 ， 民政部门应依法对其提起诉讼 ， 申请撤销其监护权 。 在实际生活中 ， 除

了孤儿以外 ， 其他类型 困境儿童的父母绝大 多数都健在 ， 但如果他们没有认真履

行监护职责 ， 或者 由于某种特殊原因 比如服刑等长期无力履行监护职责 ， 在这种

情况下 ， 应适用监护权撤销制度 ， 将虽然有监护人但是实际无法获得有效监护的

困境儿童纳入到政府监护 的对象范围 ， 以实现与监护权转移制度的相互配套 。

４ ． １ ．３ 提供多元的困境儿童社会保护服务

政府应改善传统的单纯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的方式 ， 加强各类救助保护政策的

衔接 ， 适度扩大政府现有的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覆盖面 ， 将
一

些由 于某种

原因被政策忽视与遗漏的困境儿童纳入到保护与救助体系 中来 。 针对不同类型的

困境儿童 ， 政府应根据儿童的实际需要实施不同标准的保护 ， 切实做好分类保障 。

给予困境儿童经济上的保护固然重要 ， 但是恰当 的满足其需求更为重要 。 如适用

于重病重残儿童的医疗救助 ， 建立重病重残儿童康复津贴制度 ；
对贫困儿童及其

家庭予 以经济援助 ， 探索推进儿童家庭津贴制度 ；
对权益受损需要维权的 困境儿

童施予法律援助 ， 畅通困境儿童司法维权通道 ；
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和受到监护

人虐待的儿童 ， 政府应考虑执行 国家监护制度 ； 做好 困境儿童的教育救助 ， 让其

免费享受住宿和营养餐 。

＠
加强特殊教育学校建设 ， 满足残疾儿童入学需求 ； 完

？

温雅璐 ．浅谈我 国 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完菩 ［几青年 学报 ， ２ ０ １ ４
（

１ ） ：

４
１
－

４ ３

４
刘静 ． 困境儿童权益保障中 的政府贵任Ｐ ］

．延安大学 ， ２ ０ １ ５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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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社区矫正教育帮扶制度 ，
提高社区矫正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 针对不同类型的困

境儿童 ， 多元化的服务将成为困境儿童社会保护的关键 ， 直接影响着困境儿童基

本权利的行使 。 因此 ， 困境儿童社会保护服务应该多元化 ， 要根据实际情况因地

制宜适度扩展到医疗 、 教育 、 心理辅导 、 法律援助 、 住房等多方位的服务 ， 并且

根据实际需求增加个性化保护的项 目 ， 充分满足困境儿童物质与精神需求 。

４．１ ．４ 政府购买服务 ， 激发社会组织积极性

２０ １ ６ 年 ９ 月 １ 日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慈善法 》 正式开始实施 ，
为 了有效贯彻

落实 《慈善法》 ， 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 ， 通过多种途径促进

儿童保护领域社会组织的发展 。 具体来说 ， 政府可以通过扶持政策积极培育社会

组织 ， 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 。 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 ， 是政府利用财政资金 ，

采取市场化 、 契约化方式 ， 面向具有专业资质的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购买社会

工作服务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 。

？
２ ０ １ ２ 年下半年 ， 民政部 、 财政部印发了 《关于

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指导意见》 ， 充分认识到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重要

性与紧迫性 。 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是政府和社会组织的
一

个主要连结 ， 也是社

会组织发展的
一

种主要途径 。 如德国采取
“

民间办事 、 政府买单
”

的操作模式 ：

政府承担职责 的同时为非政府组织提供和分配资金 ， 让地方政府设立的青年中心

以及各个社区的青年组织负责开展具体项 目 ， 直接服务于困境儿童的成长需求 。

对于我国 困境儿童保护工作来说 ， 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机构的服务 ， 由社工机构来

具体提供困境儿童社会保护服务是十分必要且有效的 。

第一 ， 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以提供专业服务见长 ，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

可以通过市场化机制提高服务质量 ，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人力资源与专业化

不足的困境 。 第二 ， 社工秉持
“

助人 自助
”

的理念开展服务 ， 可以筹集更多社会

资源 ， 为困境儿童提供更切合其需要的服务 ， 增强困境儿童及其家庭的社会功能 。

譬如开展困境儿童家庭的走访评估项 目 ，

一方面 ， 社工机构从生态系统理论出发 ，

以专业的服务视角 ， 针对儿童 、 家庭开展法律 、 心理咨询 、 教育等服务 ， 着眼于

家庭监护能力的提升 ，
可以对问题家庭进行监护干预 、 对有潜在问题的家庭进行

早期预警和辅导 。 另
一

方面 ， 可 以链接并整合志愿者 、 各社会组织等社会各方资

源 ， 搭建服务平台 ， 为进一步构筑系统 、 规范 、 科学的 困境儿童社会保护服务机

制提供支撑 。

因此 ， 在困境儿童社会保护方面 ， 政府应重点推进购买社会组织的专业社会

工作服务 ， 可设立困境儿童社会保护专项资金 ， 加大资金投入 ， 激发社会组织的

积极性 。 对于一些新发展的社工机构 ， 政府应加强扶持 ， 在其发展之初政府可以

减少顾虑 ， 多
一些信任与帮助 ， 适当加强引导 ， 加大资源的投放力度 ， 不要过分

？
佚名 ．关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指导 意见

［
Ｊ］

．当代农村财经 ， ２０ １ ３（ １ ）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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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
“

资质
”

。

￥

４ ． １ ．５ 建立健全政府主导 、 部门联动机制

困境儿童保护工作是
一

项系统性的工程 ， 需要系统中所有行动者的协调与合

作 。 以 台湾为例 ， 台湾为儿童保护服务建构起了 良好的保护网络 ， 通过跨专业的

团队合作模式 ， 儿童少年保护网络的运作 、 单位分工 、 协调性 、 功能等得到不断

完善 。 整个儿童保护工作包含社会福利 、 医疗 、 司法 、 教育 、 警察 、 卫生 、 志愿

服务 、 民政等单位所构成的
一

个保护 网络 ， 充分将台湾当局和社会的资源都调动

起来 。 因此我国政府需高度重视困境儿童社会保护工作 ， 建立健全
“

政府主导 、

民政牵头 、 部门协调 、 社会参与
”

的 困境儿童社会保护服务机制 ， 政府部门要主

动作为 ， 将所有对困境儿童保护负有责任的子系统如教育 、 司法 、 卫生 、 妇联 、

残联财政等 ， 都链接到困境儿童保护系统中 ， 并且进
一

步明确并且细化各部门在

困境儿童社会保护工作 中的职责 ， 定 期召幵工作协调会 ， 加强部门之间的协作和

联系 。 例如 ， 卫生系统的职责通常包括报告虐待案件 ， 为生理 、 心理受到伤害 的

儿童提供康复服务 ；
司法系统在起诉虐待或剥 削儿童的侵害者 ， 以及在少年司法

和在有关家庭法判决中保护儿童抚养权等方面发挥作用 ， 还需为困境儿童提供必

要的 、 便利的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 。 教育系统保证义务教育 的普及率和巩固率 ，

实施困难家庭学生资助政策 ， 建立残疾儿童 、 随迁人员子女等入学的
“

绿色通道
”

。

这些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 都是困境儿童及其家庭能够及时接受适当和方便的

儿童保护服务 的关键 。 因此 ，
必须确保各部门在协调工作时不会出现拖拉 、 推诿

的现象 ， 力求系统 内的各部门形成合力 ， 共同构建完善的部 门联动机制 。

４ ． １ ．６ 规范困塊儿童社会保护的工作流程

在美国 ， 每个州 的儿童福利机构根据州法律制定困境儿童案件处理程序 ， 澳

大利亚和美国相似 ， 也是 由每个州单独制定儿童福利立法和儿童案件处理程序 。

虽然各州 的处理制度和安置措施不尽相 同 ， 但
一

些基本的处理程序是大致
一

样

的 。 为此 ，
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及 台湾的有益经验 ， 进

一

步规范困境儿童社会保护

的工作流程 。

一

、 报告

市 民如发现有身边有困境儿童的权益受到侵害或其处于潜在危机中即可报

案 ， 综合服务平台接到报告后对基本信息进行记录 ， 包括儿童和父母的姓名 、 住

址等基本信息 ；
儿童受到虐待的类型 、 严重程度 、 发生地 ； 目 前儿童的状态

；
父

母或照料者 的身体和精神状态等 ， 以及家庭虐待史情况等 。 总之 ， 接线员要尽可

能收集充分的信息 ， 以便做 出相应的判断 ， 判断该报告 的情况是否达到 了虐待的

４ 民政部政研 中心 长春市民政局吉林大学联合课题组 ．长春 山
＇

闲境儿童 社会保护 问 题研宂 中 国 民政 ，

２０ １ ５
（

１ ９
）

： ４ １
－

４４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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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 儿童 目 前是否面临紧急危险 ？ 这一报告信息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和有

关程序 ？ 如果符合这些条件 ， 案件将进入进
一步的调查或评估程序 。 根据儿童面

临危险的紧迫性 ， 反应时间可分为三种 ：
立即反应 ， ２４ 小时内反应 ， ２４ 小时 以

外反应 。 因此 ， 非常有必要对接线员进行岗前法律和儿童保护政策的培训 ， 以保

证热线服务电话的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 。

二 、 评估

判定所报告内容属实之后 ， 应当根据困境儿童的危机程度决定是否 ２４ 小时

内采取措施 ， 情况紧急的应当立即移交 。 工作人员报告给儿童保护机构的社工 ，

由社工连同公安人员 、 社区儿童工作者
一

起走访 困境儿童家庭 ， 进行问题评估和

调查取证 。 在调查阶段 ， 评估人员应完成四项任务 ：

一

是判断该举报是否属实 ，

即是否有充足的证据证实这
一

举报 ；
二是评估儿童面临的风险因素 ；

三是评估儿

童当前的安全状况 ； 四是评估家庭的应急需求 ， 为有需求的家庭安排相应的医疗 、

食物、 住所等 。

三 、 处置

纵观台湾在儿童保护的实务操作上 ， 儿童及少年服务计划大致可以分为
“

家

庭维系
”

与
“

家庭重整
”

两大服务模式 。 因此 ， 借鉴台湾的经验 ， 社工在接收困

境儿童案件后 ， 需要结合儿童的具体情况及时采取相应的处置服务 ， 但对困境儿

童的服务都应该尽量坚持家庭为本的原则 。

（

一

） 紧急庇护和康复服务

社工在接收困境儿童案件后 ， 需立即对儿童 目 前的处境做出判定 ， 判断困境

儿童所处环境的危险程度 ， 如果社工认为 目 前儿童正处于严重不安全的环境中 ，

已不适合在原来的家庭中生活 ， 可直接采取措施或通过法院授权后 ， 将儿童带离

家庭 ， 送往一个安全的地方进行庇护 ， 同时为儿童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和心理疏

导服务 。 但是 ， 在法院最终做 出儿童不能再回 归家庭的判决之前 ， 儿童离开家庭

的时间是有限制的 。

（ 二 ） 生活安置服务

困境儿童保护工作并不仅限于将儿童移出家庭 ， 它更重要的职责是为其提供

服务 。 可以将 目 前 已有的困境儿童三个困境等级细化 ， 范围涵盖所有困境儿童 ，

每个等级之间存在互斥性 ， 避免在困境儿童等级评定时出现模棱两可的情况 。 对

处于三级困境家庭的儿童 ， 社工要将其再转介到社区相关机构 ， 由他们为家庭提

供包括家庭咨询辅导 、 亲职教育 、 困境家庭生活扶助 、 儿童托育等监护能力提升

的服务 ；
二级困境家庭存在的 问题多是由疏忽照顾 、 不恰当的教育方式引起 ， 机

构需要与社区相关机构合作 ， 提供
一

些支持家庭的服务 ； 对于一级困境的家庭 ，

如儿童被严重伤害或遭受严重性虐待 ， 要 由法院下令强制采取相关措施 ， 如将儿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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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带离家庭 ， 甚至提起刑事诉讼 ， 为儿童寻找临时 的安置住所 ， 最理想的安置是

和亲属居住在
一起 ， 其他的选择还有寄养家庭等 。

四 、 结案

在提供服务的过程 中 ， 有必要对家庭的改变做出评估 。 此外 ， 社工每隔 ３ 到

６ 个月 应该做
一

次正式评估 ， 其结论将成为结案依据 。 结案有两种可能 ：

一是家

庭达到 了机构制定的各项 目 标 ， 重新获得儿童的监护权 ， 儿童回家团聚 ；
二是家

长不愿意或无法完成机构的要求 ， 家庭环境被认定为不适合儿童居住 ， 那么家长

的监护权将被永久剥夺 。

ｕ ）

４ ．２ 社会组织层面

４ ．２ ． １ 吸收社工专业人才 ， 培育儿童保护服务队伍

社会工作者在困境儿童社会保护中 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 ， 社会工作的专业理

念与方法在整合社会资源 、 保护儿童身心健康 、 预防及及时发现问题、 增强儿童

自我保护与 自我能力发展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 儿童保护社会工作者秉持专业的

价值理念 ， 能够运用专业方法和理念及时发现困境家庭影响孩子的不利因素 ， 包

括父母存在吸毒 、 酗酒和滥用药物等会影响其社会功能有效发挥 ， 父母因残疾或

服刑而无法履行监护责任等问题 ， 这些可能对儿童而言的高危环境往往非常隐蔽

难以让人发现 ， 需要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及时发现 、 评估及介入 。

目 前向困境儿童提供服务需要大量的专业社会工作者 ， 而在为困境儿童提供

服务的过程中 ， 提供何种资源决定 了社会工作人员 的服务类型 。 对于多数困境儿

童 ， 其需求不仅仅是物质性资源 ， 更需要服务性资源 ， 需要社会工作者运用专业

知识 、 方法和技巧去帮助他们融入社会 、 认识 自我 、 提升能力 。 物质性资源 以物

质或者资金形式存在 ， 如衣物 、 食品 、 住房等 。 服务性资源指给服务对象提供的

服务 ， 如法律援助 ， 社工的个案咨询等 ， 服务性资源可 以通过财政安排或者志愿

服务组织的招募 。

＠

现阶段 ， 亟需吸纳专业社工人才 ， 培育困境儿童社会保护服务队伍。 其中如

何能将优秀的社会工作者留在社会服务机构是亟待解决的 问题 ， 可以借鉴韩国的

经验 ，
把社会工作人员纳入公务员管理体系 。 公众对儿童社会保护工作者的认知

度 、 认同度低 ，
加上社会服务机构的工资偏低 、 发展前景迷茫 ， 留不住社工人才 ，

导致 目 前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就业时专业对口率低 、 薪酬低 、 投入与 回报差距

太大 ， 因此出现了
一

方面社会急需高素质 的儿童保护专 门人才 、 另
一方面毕业生

就业困难的两难局面 ， 而韩国 的经验能为解决这
一

困境提供有益借鉴 。

＠

１

何芳 ．美国 的儿童保护体 系及 其启示
［
Ｊ
］

． 当 代青年研 宄 ， ２０ 丨 ５ （６ ）
：

１ ０ ３
－

１ ０８

４
刘佩 ．社会工作行政视角 下的弱 势儿童 社会保护政 策

［
】
］

．甘肃理论学刊 ， ２０ １ ０
（
５ ） ： １ ２ ０

－

１ ２４

＃

易谨 ． 系统视域下儿童保护初步研宄
［
Ｊ
］

． 中 国青年政 治学院学报 ． ２０ １ ５
（

１ ＞ ： １ ００
－

１ ０４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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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２ 积极承接贿服务 ， 断工作者的专业水平

随着制度的逐步完善 ， 困境儿童社会保护领域将会有大量具体而专业的工作

需要开展 ， 这些服务的提供如果都靠政府不仅浪费成本 ， 也是不现实的 。 综合国

外经验看 ， 这些基础性的服务工作主要不是由政府直接提供 ， 而是由专业的社会

组织开展 。 因此 ， 需要充分调动社会组织的力量参与 困境儿童保护工作 。 例如在

澳大利亚 ， 在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领域的非政府机构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各个方

面 ， 仅在维多利亚州人力服务部登记并签订服务合同的就有 １ ５０ 余家 ， 工作 内容

涉及儿童安置 、 法律帮助 、 流浪未成年人保护等各个方面 。

？
这些社会组织提供

的服务不仅能够及时满足困境儿童和家庭的多样化需求 ， 减轻政府的工作负担 ，

而且政府通过年度审查 、 制定服务标准等方式也确保 了这些机构通过竞争提供给

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最优质的服务 。 另外 ， 目 前社会上有大量的爱心志愿者 ， 他们

很想为困境儿童尽 自 己的
一份心力 ， 但由于缺乏专业的 引导 、 推动 、 培训 、 协调

以及组织 ， 导致志愿者队伍以及服务整体上是
一

盘散沙的局面 ， 难以形成保护困

境儿童的有效力量 。 因此 ， 社会组织应该加快发展 ， 积极承接政府的服务 ， 不仅

能够培养专业的人才积极参与儿童保护工作 ， 还能够凝聚引导大量的爱心人士投

入到儿童保护的公益事业中 。

其次 ， 现有社会组织的社会工作者专业素质参差不齐 ， 我们要重视困境儿童

专业服务队伍的建设 ， 以专业人才价值为导向 ， 在儿童教育 、 残疾治疗 、 医疗康

复 、 心理辅导和儿童社会工作等方面培养专业化服务人员 ， 学习先进技能 、 改善

工作方法、 提高工作质量 ， 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特长 。 为了提高 、 规范专业服务

队伍水平 ， 可建立相关工作考评 、 激励和监督制度 ， 定期进行儿童保护相关知识

与技能的培训 、 考核 ， 进行不定时抽查 ， 工资待遇依据职称或技能评定 自然增长 ，

切实提高困境儿童社会保护服务工作者的专业水平能力 。 当然 ， 应该积极与各大

高校社工系建立合作关系 ， 由机构为社工专业学生提供学习和实践的平台 ， 让他

们在实践中不断积累困境儿童保护经验 ， 提高困境儿童保护 的实务能力 ， 同时可

以弥补 目前社会组织人员不足的困境 。

４ ．３ 社区层面

４．３． １ 建立社区儿童服务中心 ，
宣传儿童保护理念

儿童在社会中总要在
一

定的社区 内进行生活 、 学习 、 活动 、 人际交往等 ， 因

此社区在困境儿童的保护方面比其他社会组织更具有优越性 。 故可以在社区 内设

置儿童服务 中心 ， 为社区儿童和进入社区的儿童提供
一

个安全平等的活动空间 ，

为社区的困境儿童保护工作提供
一

个平台 。 该服务中心可提供的硬件设施可包

？
韩晶晶 ： 《澳大利亚儿童保护制度介绍 》 ， 北京 ： 法律出版社 ， ２０ １ ２ 年 ， 第 １ ３０ 页

３２





第 ４ 章 完善困境儿童社会保护服务机制的对策


括 ： 绿色网吧 、 阅览室 、 心理咨询室 （沙盘模拟 ） 、 四 点半课堂 （即儿童放学托管

服务 ） 、 爱心食堂等 （根据社区具体硬件条件而定 ） 。

该服务 中心可在平时组织儿童相关活动与培训 ， 该培训 可以是社区 内部培

训 ， 也可以根据社区居民要求邀请专业组织和专业人士进行培训 ， 与儿童成长发

展有关的活动都应积极宣传 引导儿童参与进来 ， 帮助社区 内儿童 、 儿童家长以及

儿童与儿童之间 、 家长与家长之间建立亲密互相的合作关系 ， 普及家长与儿童沟

通交流的技巧 ， 以及应对儿童相关问题 的正确解决办法 ， 让监护人及其他成年人

了解儿童不同生长阶段的需求与特点 ，
让他们明 白不恰当 的教养方式会对儿童的

身心造成的危害与影响 ， 确保儿童保护工作能够顺利开展 。

另外 ，
可以依托社区 ， 以社区为纽带与基础 ， 进行困境儿童社会保护的社区

宣传 。 社 区可 以采取多种宣传手段 ， 通过社区 内活动 、 海报张贴 、 散发宣传单页

等传统的宣传方式与社区网络 、 短信通知等新媒体宣传方式相结合 ， 向全体社区

居民进行宣传和倡导 。 第
一

， 在宣传中 ， 深入到儿童生活 、 娱乐的每个场所 ， 强

调社区居民及监护人的发现与报告责任 ， 强调政府与社会对儿童的保护责任和义

务 。 第二 ， 为社区居民展示发现困境儿童存在危险的报告及求助 的渠道 ， 分类宣

传社区不同儿童保护手段 ， 使儿童及其家长充分 了解儿童保护的理念 ， 知晓报告

的渠道 。 第三 ， 当然要提高儿童 自 身的权利意识 。 可以采取
一

些简单易懂的讲解

方式 ， 如漫画 、 视频资料等帮助儿童 了解 自 己应有的权利 ， 增强其 自 我保护意识 ，

并且告知儿童遇到危险时求助的途径。

４ ．３ ．２ 加强社区社工的专业化
，
健全志愿者队伍

在社区 困境儿童保护工作中 ， 专业的儿童保护工作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 。 故每
一

个社区居委会都应该安排儿童专职社工 ， 该社工必须受过儿童保护知

识的教育与培训 ， 具备儿童保护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术 ， 在工作中不断培养儿童

危机意识 ， 具有
一

定 的社会工作敏感度 ， 且必须专门负 责社区内 困境儿童的保护

工作 ， 并应建立
一

支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儿童保护工作队伍 ， 配有包括从事儿童教

育 、 医疗护理 、 法律事务 、 社会工作 、 心 理辅导等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 ， 当然必

须有满足工作需要的专项经费 ， 建立
一

套较为完善的 困境儿童社会保护的工作机

制和管理体制 ， 明确社区各个工作人员的具体职责 ， 确保困境儿童遇到问题时能

够顺利解决 ， 不会出现互相推倭的现象 。

在社 区 困境儿童保护工作中 ， 志愿者队伍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 建

立稳定 的志愿者队伍 ， 可在较大程度上缓解社区儿童保护工作者的工作压力 ， 也

可解决社区困境儿童保护人手不足与专业性不足的 问题 。 志愿者队伍可 以包括 ：

企业家志愿者 、 大学生志愿者 、 爱心志愿者等 。 第
一

， 制订志愿者服务手册和 团

队管理规章制度 ， 让志愿者队伍的运行有章可循 。 为了保证队伍的稳定性 、 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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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可根据大学生志愿者服务工作经验、 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等实际情况 ， 对大

学生志愿者的培养坚持
“
一对一帮扶

”

、

“
一对多帮扶

”

及
“

以老带新
”

的原则 ，

即 由 己经有志愿服务经验的高年级学生带新的志愿者 ， 全面传授困境儿童保护志

愿服务的经验和方法 ， 形成良性循环 。 第二 ， 加强困境儿童社会保护知识与技能

的培训 ， 提高服务质量 。 通过专家授课 、 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和开展形式多样 、

内容丰富的培训课程 ， 为大学生志愿者提供广泛学习与交流的机会 ， 在培训方面

要更注重于服务技巧 、 专业能力等综合素质的提升 。 第三 ， 建立激励机制 ， 提高

其服务热情 。 建立激励机制 ， 有助于志愿者保持较高的工作热情 ， 从而长期有效

的提供困境儿童社会保护服务 。

４ ．３ ．３ 建立困塊儿童档案 ， 实行＾态管理

在社区中 ， 由儿童保护工作者和社区志愿者对社区 内 困境儿童进行排查摸

底 ， 排查摸底后填写 《社区 困境未成年人基本信息表 》 ， 录入信息系统 ， 建立困

境儿童基础信息档案 ， 并且要与教育 、 司法 、 监狱等部门保持联系 ， 随时根据实

际情况更新信息 ， 实行动态管理 ， 以便对社区 内的儿童概况及时了解 ， 尤其是经

济贫困 、 单亲 、 存在家庭暴力及父母服刑等不同类别 的困境儿童进行跟踪了解 。

可以主要从 以下几个途径进行排查 ：

第
一

， 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方式对困境儿童的家庭进行入户走访 ， 从社区现

有的基础信息中排查 ， 逐一核实真实情况 ；

第二 ， 依托社区网格化管理体系 ， 分片包干 ， 调查 了解 ；

第三 ， 由法院 、 公安部门提供夫妻双方服刑在押 、 吸毒 、 强制戒毒 ， 以及遭

受家庭暴力 、 侵害的困境儿童的信息 ；

第四 ， 由司法部 门提供社区矫正困境儿童信息 ；

第五 ， 通过与教育部 门 （学校 ） 或社会组织进行合作 ， 深入到困境儿童所在

的学校 ， 了解并掌握困境儿童的基本情况 ， 建立相应的基本信息资料库 ， 以便进

行进一步的跟踪与监测 ；

第六 ， 设立举报电话 、 电子信箱 、 微信等 ， 接受群众提供线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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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章 结论

困境儿童社会保护是
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 ， 尤其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 新

的社会 问题也会给困境儿童社会保护带来新的挑战 。 我们应意识到 ， 困境儿童社

会保护不是
一

家
一族的问题 ， 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 困境儿童社会保护也不是

一时一刻的 问题 ， 而是关系到人类长期发展的永续性问题 。 对于中国这样
一个发

展中的人 口经济大国 ， 困境儿童保护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 ， 我们不仅要关注困境

儿童的社会保护 ， 更要预防困境儿童受到侵害 。 本研究通过 Ｎ 市三名困境儿童

保护事件来反映困境儿童社会保护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 在政府 、 社会组织 、 社区

等层面所展现的 问题 ， 需要我们从实际 出发 ， 对这些不足之处加以不断完善 ， 联

合社会各方面专业和非专业的力量 ， 链接资源 ， 形成合力 ， 共同构建完善的困境

儿童社会保护服务机制 。 相信通过工作经验的不断总结以及困境儿童社会保护工

作的不断深入和实践 ，
Ｎ 市的 困境儿童社会保护服务机制将会更加成熟 ， 工作成

效更加显著 ， 能为国家其它地区的困境儿童社会保护工作提供有益的经验参考 。

本研宄主要是以 Ｎ 市的三名困境儿童社会保护事件为例 ， 其中的
一

些观点

难 以全面反映困境儿童社会保护服务机制中存在的 问题 ， 由于笔者能力水平有

限 ， 本研宄还有诸多不足和有待改正之处 ， 希望在以后的研宄中能够不断完善 ，

但是困境儿童社会保护工作确是刻不容缓的 ， 希望我们所做出的每
一

步努力与尝

试能够吸引 更多的人来关注困境儿童 ， 保护困境儿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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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访谈提纲一一法院工作者

１ 、 法院在困境儿童保护工作中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

２ 、 法院会将有未成年子女的服刑人员的家庭情况告知社区吗 ？ 告诉社区的时间

跨度大概多久 ？

访谈提纲一一机构内社会工作者

１ 、 该事件中三名儿童的家庭情况是什么样的 ？

２ 、 机构在针对这三名困境儿童提供的社会保护服务中承担了什么工作 ？

３ 、 您在办理户 口的过程中遇到 了什么 问题 ？ （仅针对 Ｔ 未成年人保护 中心 ）

４ 、 您觉得在服务过程中各部门协调之间存在什么 问题 ？

５ 、 机构有没有参与到困境儿童问题的评估过程中 ？ 如有 ， 评估流程大概是什么

样的 ？ 评估报告是由机构来写么 ？ 大概多久能写出来 ？

６ 、 您觉得 目前对这三个困境儿童的安置存在什么 问题 ？

７ 、 您希望未来这三个孩子被如何安置 ？ 您觉得这会存在哪些困难 ？

８ 、 在提供困境儿童社会保护服务时遇到过哪些困难 ？ 是如何解决的 ？

９ 、 您觉得 目 前社工机构在困境儿童的社会保护方面扮演
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

主要做些什么 ？

访谈提纲一一社区ｊ ＬＭ保护工作者

１ 、 社区 目 前针对困境儿童能够提供哪些社会保护服务 ？ 为什么 ？

２ 、 社区之前了解该家庭的具体情况么 ？ 为什么没有及时采取措施 ？

３ 、 看守所 、 法院等部门会不会将有未成年人子女的服刑人员的家庭情况告知社

区 ？ 告知社区的时间大概有多久 ？ 在这段期间内孩子是如何安置的 ？

４ 、 您知道 《Ｎ 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 中规定社区是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其

监护人资格的吗 ？ 那您觉得社区在这个事件中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 ？

５ 、 您觉得 目前社区在困境儿童的社会保护方面扮演
一

个什么样的角色 ？ 主要做

些什么 ？

访谈提纲一一社区居民

１ 、 您知道 １２３５５ 热线电话与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吗 ？ 您身边有流浪乞讨 、 监护缺

失 、 留守流动 、 家庭暴力 、 特殊困难的儿童么 ？

２ 、 您知道您所在的社区里有社会工作者吗 ？ 您指导他们对这些儿童有什么保护

＇

与救助工作吗 ？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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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您平时有看到过虐待与忽视儿童的现象嘛 ？ 您是如何应对的 ？

４ 、 假设您发现困境儿童受到侵害您会不会报告 ？ 会向谁报告 ？

５ 、 您觉得社区居民有责任保护困境儿童吗 ？ 为什么 ？

６ 、 您认为困境儿童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保护 ？ 为什么 ？

７ 、 您认为社区 目 前困境儿童保护工作效果如何 ？ 您对其以后的工作有什么样的

期待 ？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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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报到的场景还历历在 目 ， 转眼之间 ， 春去秋来 ， 与母校离别的 日 子也渐渐临

近。 而我在南京师范大学的所学 、 所感 、 所思会成为我人生漫漫长路中宝贵的财

富 。 至此 ， 谨向两年来所有指导 、 帮助和关心过我的师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

首先 ， 我要诚挚地感谢导师杜景珍老师的悉心关怀和谆谆教诲 ， 她对我的指

导与帮助使得我在论文的选题 、 资料收集与整理、 论文结构安排 以及细节推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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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态度 、 开阔的思维能力 、 深厚的专业素养和学术功底使我终生受益 。 感谢他们

对我论文改进的建议 ， 是他们使我的论文更加完善 。 同时 ， 感谢 Ｎ 市 Ｔ 未成年

人保护与服务中心与 Ｈ 社工服务 中心对我进入社区 、 社会组织与其它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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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访谈对象 ， 谢谢你们的信任与付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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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友们 。 你们的支持与陪伴让生活变得多姿多彩。

再次谢谢大家对我的指导 、 帮助与支持 ！

薄春晓

２０ １ ７年 ４ 月 于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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